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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7 年 2 月 28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8 February 2007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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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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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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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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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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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先生，S.C.,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AN-LUNG, S.C.,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ARTHUR LI KWOK-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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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G.B.S., J.P. 
THE HONOURABLE DENISE YUE CHUNG-YEE,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先生， J.P. 
PROF LAU SIU-KAI, J.P. 
HEAD, CENTRAL POLICY UNIT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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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議員，各位官員，今天是我們在丁亥年的第一次會議，我在此祝

願大家諸事順意，身心康泰。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例》 ......  20/2007

 

《公司（修訂帳目及報告）規例》 ................  24/2007

 

《2007 年進出口（費用）（修訂）規例》..........  25/2007

 

《2007 年〈2004 年公司（修訂）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 .................................  26/2007

 

《2007 年〈財務匯報局條例〉（生效日期）公告》 ...  27/2007

 

《〈2006 年法律執業者（風險管理教育）（修訂） 

 規則〉（生效日期）公告》 ...............  28/2007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波蘭）令〉（生效日期）

公告》 .................................  29/2007

 

《2007 年公職指定公告》........................  30/2007

 

《〈聯合國人員和有關人員安全條例〉（生效日期） 

 公告》 .................................  3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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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Air Pollution Control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Regulation ..............................................  20/2007

 
Companies (Revision of Accounts and Reports)  
 Regulation ..............................................  24/2007
 
Import and Export (Fee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7 .......................................  25/2007
 
Companies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Commencement) Notice 2007......................  26/2007
 
Financial Reporting Council Ordinance (Commencement) 

Notice 2007 ............................................  27/2007
 
Legal Practitioners (Risk Management Education) 

(Amendment) Rules 2006 (Commencement)  
 Notice ...................................................  28/2007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Poland)  
 Order (Commencement) Notice.....................  29/2007
 
Specification of Public Office Notice 2007 ................  30/2007
 
Safety of United Nations and Associated Personnel 

Ordinance (Commencement) Notice ...............  31/2007
 
 

其他文件 

 

第 67 號 ─ 法律教育及培訓常設委員會 

  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度 

  的週年報告 

 

第 68 號 ─ 香港演藝學院 2005-2006 年度年報及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的財務報告及審計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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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9 號 ─ 李寶椿慈善信託基金 

  二零零五年九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報 

 

第 70 號 ─ 教育獎學基金 

  截至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為止的年度 

  經審計的帳目報表連同核數師的報告及 

  信託人就基金管理作出的報告 

 

第 71 號 ─ 預算 

  截至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財政年度 

  卷一甲部 ―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卷一乙部 ― 政府一般收入帳目 

 

第 72 號 ─ 預算 

  截至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止的財政年度 

  卷二 ― 基金帳目 
 

 

Other Papers  
 

No. 67 ─ Annual Report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Leg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the period from 1 September
2005 to 31 August 2006 

   
No. 68 ─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Annual Report 2005-2006  
and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0 June 2006 

   
No. 69 ─ Li Po Chun Charitable Trust Fund 

Annual Report for the period  
from 1 September 2005 to 31 August 2006 

   
No. 70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and Trustee's Report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ducation Scholarships Fund for the
year ending 31 August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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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71 ─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08 
Volume IA -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Volume IB -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No. 72 ─ Estimates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08 
Volume II - Fund Accounts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屏風式樓宇 

Screen-like Buildings 
 

1. 梁家傑議員：主席，一個環保組織去年年底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在 138

個於最近 10 年內落成的私人屋苑中，有 104 個被評定為屏風式樓宇；而即

將動工的 9 個鐵路上蓋項目，全部均包括高逾 50 層屬高密度屏風式設計的

樓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有否研究樓宇布局對鄰近地區的空氣流通和環境衞生

所造成的負面影響；若有，研究的結果及有何改善建議；若否，

原因為何；及 

 

(二) 會否針對屏風式樓宇密集的地區採取措施，防止屏風效應惡化，

例如修訂有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或在新批出該等地區的土地時

加入適當的地契條款；若會，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瞭解亦認同市民對樓宇設計和布局影響

空氣流通的關注。事實上，我們近年已積極提高政府內部及業界在空氣流通

方面的認知，並採取各種措施，把空氣流通納入為規劃及設計發展項目時應

考慮的元素，更致力推動可持續發展，以回應市民追求優質生活環境的期望。 

 

 就質詢的兩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規劃署於 2005 年完成了“空氣流通評估方法可行性研究”，並

根據研究結果制訂了一套改善空氣流通的設計指引，當中包括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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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設定主風道及空曠地方和適當的街道布局，就樓宇的設計及布

局提供參考，以及利用不一律的樓宇高度和結集程度等，以避免

阻擋風的流動。當局已於 2006 年 8 月將該指引收納於“香港規

劃標準與準則”的“城市設計指引”內。 

 

“空氣流通評估方法可行性研究”亦提出了以表現效能為本的

空氣流通評估方法，用作比較不同發展設計對空氣流通的影響。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並據此於 2006 年 7 月發

出有關空氣流通評估的聯合技術通告，正式確認空氣流通為政府

規劃大型工程及重建項目時須考慮的因素。我們希望此舉會為業

界帶來示範作用，亦鼓勵私營及半公營機構在進行規劃和設計發

展項目時，參考及採用該指引。 

 

(二) 隨着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們會不時檢討及修訂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土地用途，並設定適當的發展規範，例如高度限制及地積比

率等。在制訂規劃圖則和審議發展項目時，我們會參考“城市設

計指引”，並會仔細考慮倡議發展項目的樓宇設計及布局在景觀

及空氣流通方面所造成的影響。當局並會按個別情況，透過規劃

審批機制，要求申請人提交空氣流通評估。 

 

 此外，我們亦會透過規劃圖則及《建築物條例》等機制為個別地

點制訂合適的發展密度，讓我們城市可持續發展之餘，仍可兼顧

市民期望擁有優質起居及工作環境的目標。再者，我們會將有關

的發展規範，註明在地契上以配合該發展地點的規劃意向。 

 

 

駕駛改進計劃 

Driver Improvement Scheme 
 

2. 劉健儀議員：主席，關於運輸署推行的駕駛改進計劃，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自願修讀及被法庭命令修讀駕駛改進課程的學員

數目分別為何、完成課程後其違例駕駛記分總分獲扣減 3 分的學

員數目，以及分別有多少人在完成課程後的 6 個月內、1 年內及

2 年內被記分（請按他們在該段期間內有否因違例駕車記分總分

已達 15 分或以上而被取消駕駛資格列出分項數字）；及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February 2007 

 

13

(二) 會否考慮在上述課程加入路面考核部分，以提高駕駛改進計劃的

成效；若會，具體的考核內容；若否，當局如何確保能達到該計

劃的目的？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過去 3 年，每年自願修讀或被法庭命令修讀

駕駛改進課程的學員人數，以及當中修畢課程後而獲扣減其違例駕駛記分 3 分

的人數，分別如下： 

 

自願修讀人數 被法庭命令修讀人數 
年份 

總數 獲扣減 3 分 總數 獲扣減 3 分 

2004 1  990 1  860 170 160 

2005 2  150 2  030 50 40 

2006 2  610 2  470 30 20 

 

 過去 3 年，修畢課程的學員中，在 6 個月內、1 年內及 2 年內再被記分

的人數，以及當中被取消駕駛資格的人數，分別如下: 

 

學員修畢課程後 

再被記分的累積人數 
學員修畢 

課程年份 
6 個月內 １年內 2 年內 

2004 560(50) 930(130) 1  370(200) 
2005 540(80) 940(160) 不適用

（ 註 2）
 

2006 不適用（ 註 2）  不適用（ 註 2）  不適用（ 註 2）  

 
註 (1)：括弧內的數字是在有關學員當中，違例駕駛記分總分達 15 分或以上而被取消駕

駛資格的人數。 

 

註 (2)：由於現時所有學員修畢課程後的時限（6 個月、1 年及 2 年）尚未完結，故此不

能提供確實資料。 

 

 現時各類駕駛執照的考試均十分嚴謹，並能有效地確保成功考取駕駛執

照的人士有足夠能力及技術駕駛相關類別的車輛。另一方面，因違反交通規

例而被記分的司機，大都是涉及駕駛行為及態度的問題，而不是駕駛技術或

能力。駕駛改進課程的主要目的是向司機灌輸道路安全意識，以及提醒司機

應有的駕駛態度。因此，課程以實用的講座、短片示範及討論等方式教學，

已能達致計劃的目的。我們暫時未有計劃在上述課程中加入路面考核的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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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署會參考外國經驗，並按照本港的實際需要及交通意外趨勢，不時

檢討駕駛改進課程的內容，以維持課程內容的質素，以期達到有效改善駕駛

者態度的目的。 

 

 

樓宇抵禦地震能力 

Buildings with Seismic Resisting Capability 
 

3. 劉秀成議員：主席，最近台灣發生的地震，對當地樓宇及地下管道造成

破壞。本港市民亦感受到是次地震，並對本地樓宇及地下管道的安全表示關

注。據悉，現時的《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並沒有規定本港的私人樓宇

須具備抵禦地震的設計，只規定本港樓宇須具備抵受每小時 250 公里的陣風

風力。據報，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興建的舊樓甚至不具備抗風設計。報道

又指屋宇署在 2006 年 12 月發出新的作業指引，要求新建樓宇加入抵禦地震

的設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沒有具備抵禦地震能力和法定抗風能力的樓宇各有多少，請

按 18 個地方行政區列出分項數字； 

 

(二) 根據上述屋宇署作業指引的要求，新建樓宇可抵禦的地震烈度為

何；及 

 

(三) 有否評估地下管道（特別是氣體管道）抵禦地震的能力，以及制

訂緊急應變措施，以應付由地震引起的大規模氣體泄漏所導致的

重大事故，以及當局有否計劃培訓能對有關的氣體泄漏點進行探

測的合資格人士？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香港的地理位置並非在活躍地震帶之上，因

此，發生大地震的機會比較微。自 1905 年以來，香港天文台錄得最高強度

的有感地震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 6 至 7 度，該有感地震發生於

1918 年，並引致少數以當時標準設計的建築物的牆壁出現輕微損毀。此為

1905 年以來唯一在香港引起損毀的地震。 

 

 就質詢的 3 部分，現答覆如下： 

 

(一) 現行的《建築物條例》並沒有規定香港的私人樓宇必須具備抗震

的設計。然而，早於 1930 年代開始，本港已規定樓宇設計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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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受風速每小時 130 公里的陣風，其後在 1950 年代，標準提高

為可抵受風速每小時 250 公里的陣風。抗風設計有助強化建築物

的結構，令樓宇有相當的荷載抵禦能力，即使發生“修訂麥加利

地震烈度表”7 度的地震，樓宇仍然是安全和不會受到重大損毀。 

 

(二) 屋宇署於去年 12 月起，規定新建的混凝土建築物須符合“2004

年混凝土的結構應用作業守則”。該守則除了臚列一系列混凝土

結構改良設計的要求外，更提供可提升橫梁與直柱之間接口的結

構性能的指引。這些指引雖然並非專為混凝土建築物抗震而設

計，但亦可提升建築物抗禦地震的能力。 

 

(三) 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並非在活躍地震帶之上，發生大地震的機會

比較微，因此香港的有關法例和守則並沒有特別規定香港的地下

管道須具抗禦地震的設計。然而，香港的地下公用喉管，包括供

水管、排水管及氣體喉管等，都是依照國際廣泛認可的標準和因

應香港環境而設計，而氣體輸送管道的建造設計足以抵禦重型路

面交通帶來的震動和泥土下陷，故此可承受一定程度的地震。 

 

至於氣體泄漏的應變措施，煤氣公司利用電子監控及數據接收系

統持續地監察煤氣網絡，倘若喉管因任何原因受損而出現氣體泄

漏和網絡氣壓急降，系統會發出警告信號，控制室人員會適時遙

控關閉供氣主喉的節氣閥，以防止氣體繼續泄漏。有關石油氣輸

送管道方面，也有適當的安全裝置及節氣閥以防止出現大量氣體

泄漏。 

 

倘若發生緊急情況，氣體供應公司會根據既定的緊急程序採取應

變措施，並會與機電工程署及其他政府部門緊密聯絡，處理有關

事故。本港一旦出現任何嚴重事故，包括地震，保安局亦會按需

要立即啟動既定的應變措施，並協調各緊急服務和支援部門的指

揮及控制中心，進行救援、善後及復原的工作。 

 

在現行的註冊制度下，每名註冊氣體裝置技工及管理石油氣儲存

庫的合資格人士均須接受氣體探測器的訓練，並掌握有關技能，

以備在發生氣體泄漏時檢測泄漏點及即時採取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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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輟學 

Students Discontinuing Schooling 
 

4. 石禮謙議員：主席，據報，過去 3 個學年分別有 1 297、1 240 及 1 362 名

中學生輟學，當中有一成來自主要錄取升中派位第一組別學生的中學，甚至

有名校學生和資優生。儘管該批學生在小學階段成績優異，但升中後卻因各

種原因無法適應中學學習而最終輟學。有關報道亦指出，升讀中學是學生變

成隱蔽青年的高危期，輟學的時間越長，變成隱蔽青年的機會越大。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及政府資助的非牟利機構為

輟學學生提供的支援的成效，以及有關的支援是否足夠；若有評

估，結果為何；及 

 

(二) 當局會否考慮增撥資源，協助本港中學及早瞭解學生缺課的原

因、識別有學習困難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額外輔導服務、教育家

長及老師處理有關問題的正確方法，以及鼓勵家長求助，以免學

生面對的問題因延誤處理而惡化，最終導致他們輟學和變成隱蔽

青年？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3 個學年，初中輟學生數目分別為 1  035、989 及 1  100 名。

根據現行規定，除核准假期外（例如病假），學生不論年齡及就

讀級別，連續缺課第七天，學校必須向教統局申報有關個案。教

統局缺課個案專責小組會採取短期個案管理策略，分析評估個

案。確定問題後，小組會與家長及學校社工協作跟進個案，包括

進行教育評估、提供家庭輔導服務和支援學生的其他學習活動

等。教統局區域教育服務處的學校發展主任會協助輟學生返回原

校或其他合適的學校就讀。學生重返校園後，缺課個案專責小組

會按個別情況，繼續提供支援及監察進度。 

 

在評估支援的成效方面，根據教統局資料，過去 3 年，每年約 60%

的中學輟學生在教統局、非政府機構和其他人士，包括校長、教

師、社工及家長的合力協助下，都能夠在同一學年重返校園。 

 

另一方面，社會福利署（“社署”）自 2000-2001 學年起在中學

實施“一校一社工”政策，為有需要的學生及其家庭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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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署亦透過地區福利辦事處的連繫，讓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地

區青少年外展社會工作隊和社區支援服務計劃，與區內中學結成

協作單位，加強合作關係。上述服務均由政府資助，社署透過一

套大家同意的“津貼及服務協議書”評估及監管服務的成效。根

據各機構呈報有關服務成效的報告顯示，服務均達到制訂的標

準。 

 

(二) 中學生輟學問題成因複雜，包括未能適應中學校園生活和課程、

學習困難、缺乏學習動機、師生同儕關係不和諧、家庭問題、沉

溺上網及羣黨等社會問題。教統局認為，建構和諧的校園文化，

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是處理輟學問題較有效的方法。因此，教統

局會鼓勵學校按照個別學校的具體情況，以校本的模式，全面推

行預防輟學工作，以及即時處理和跟進輟學個案。 

 

政府一直支援學校協助學生適應中學校園生活、培養健康生活習

慣和增強面對家庭環境逆轉的能力。教統局已向每所中學提供額

外的學位及非學位教席，以加強輔導教學、課外活動和學生輔導

服務。若學校取錄第三組別或成績最弱的一成初中生，更可獲提

供額外的教師。現時每所中學獲分配 1 名學校社工；有需要時，

教育心理學家亦會提供協助。 

 

在教師培訓方面，教統局定期為教師舉辦有關訓育及輔導的專題

研討會和工作坊。就輟學問題，教統局將於本年 4 月舉行研討會，

協助學校社工、輔導人員及教師掌握預防及處理輟學生的問題。

為加強教師識別及處理有需要學生的能力，教統局亦委託大專院

校為中小學教師舉辦訓育及輔導的證書課程。教統局會繼續培訓

教師，識別和協助有需要的學生。 

 

此外，教統局也積極推動家校協作、推廣家長教育，與家庭合作

事宜委員會、區域家長教師會聯會及各學校的家長教師會緊密合

作。教統局每年發放活動津貼，資助有關組織編製訓練教材、鞏

固支援網絡、舉行中小學輔導講座等。教統局亦經常舉辦家長工

作坊及活動，又透過電子媒介推動家長教育，協助家長及早發現

學生的問題，尋求適當的處理方法，提升家長處理學生問題的能

力。 

 

教統局亦會為學生舉辦不同類型的輔導計劃，藉以提升他們的生

活技能，例如社交技巧、情緒管理、衝突處理，以及教導他們訂

立學習目標。每年都有來自 65 所中學約 2  000 名學生參加由各紀

律部隊推行的多元智能躍進計劃。此外，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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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亦撥款 4 億元，聯同教統局及社署為中學推出一項為期 4 年的

“共創成長路”賽馬會青少年培育計劃，已有超過 200 所中學參

與該項計劃。 

 

綜合來說，教統局一直非常關注中學生輟學情況，並致力支援學

校、教師、家長以改善有關情況，亦通過跨界別合作，解決學生

輟學問題。 

 

 

就業情況 

Employment Situation 
 

5. 王國興議員：主席，關於大型設施（例如昂坪 360、香港迪士尼樂園及

香港國際機場）提供的就業機會，以及它們所在地及鄰近的偏遠地區（例如

東涌、荃灣及葵青區）的就業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上述 3 項設施由建造至今分別為香港創造了多少個職位； 

 

(二) 東涌、荃灣及葵青區的居民的下列就業數據；及 

 

 東涌區居民 荃灣區居民 葵青區居民 總數 

年份 2005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5 年 2006 年

就業人數         

失業人數         

失業率         

領取綜援的失業及低收入 

人士數目 

        

人數         
受聘於昂坪360

工作的人士數

目 

佔 3 個地區

的總就業人

數的百分比

        

人數         
受聘於香港迪

士尼樂園工作

的人士數目 

佔 3 個地區

的總就業人

數的百分比

        

人數         
受聘於香港國

際機場工作的

人士數目 

佔 3 個地區

的總就業人

數的百分比

        

人數         
並非受聘於上

述設施工作的

就業人士數目 

佔 3 個地區

的總就業人

數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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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除興建大型設施外，政府有否其他工程計劃或措施協助偏遠地區

的居民就業；若有，有關計劃或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香港迪士尼樂園及相關基建的建築工程共創造了超過 11  000 個

職位；昂坪 360（包括昂坪纜車和昂坪市集）及有關基建設施的

建築工程共提供約 500 個職位。機場核心計劃各個工程項目在建

造期間，亦為本港工人帶來逾 3 萬個就業機會。 

 

(二) 昂坪 360 及香港迪士尼樂園提供的僱員總數及分區數字如下： 

 

 昂坪 360 香港迪士尼樂園 

年份 2005 年年底 2006 年年底 2005 年年底 2006 年年底

東涌 2 44 205 360 

荃灣 3 12 186 197 

葵青 2 31 502 522 

機構的僱員總數 34 213 約 5  000 約 5  000 
 

 截至 2006 年年底，約有 6 萬人在香港國際機場工作。因牽涉超

過 200 間公司及職員人數眾多，所以我們未能提供詳細分區僱員

數字。 

 

 根據政府統計處（“統計處”）的資料，有關離島（包括東涌）、

荃灣及葵青區在 2005 年的就業數據如下： 

 

 就業人士 失業人士 
失業率 

（百分比） 

離島 

（包括東涌） 
62  300 4  000 6.1 

荃灣 139  200 6  900 4.7 

葵青 239  600 18  500 7.2 

三區的總數 441  100 29  500 6.3 

 
（註：由於進位原因，數字加起來可能與相應的總數略有出入。載於上表

內的數字是在編製過程中涉及應用人口數字的統計。數字將於稍後就 2006

年中期人口統計的結果作出修訂。）  

 
 按區議會分區劃分的就業及失業統計資料是根據每年 5 月至 8 月

進行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結果，以及由統計處與跨部門人



立法會 ─ 2007 年 2 月 28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8 February 2007 

 

20 

口分布推算小組共同編製而成。不過，這套統計並不能提供更詳

細地區劃分如東涌的分類數字。目前，最新的統計數字是 2005

年的數字，而 2006 年的數字將於稍後公布。 

 

 由社會福利署（“社署”）提供，有關東涌／大澳、荃灣和葵青

區的綜援低收入和失業個案的資料如下： 

 

2005 年年底 2006 年年底 

 綜援低收入

個案數目 

綜援失業

個案數目
總數 

綜援低收入 

個案數目 

綜援失業 

個案數目 
總數

東涌／大澳 601 769 1 370 572 739 1 311

荃灣 452 1 174 1 626 461 1 131 1 592

葵青 2 235 4 003 6 238 2 274 3 711 5 985

三區的總數 3 288 5 946 9 234 3 307 5 581 8 888
 

（註：由於一貫的分類方式，社署未能提供東涌的單獨數據。） 

 

(三) 政府一直致力落實偏遠地區內各項基建設施工程，以促進經濟發

展及為區內居民創造就業機會。 

 

 政府現正投放約 140 億元，在東涌、荃灣及葵青區進行各項大型

基建設施工程，當中包括正在施工的八號幹線青衣至長沙灣段、

龍井頭至長沙一段東涌道的改善工程、東涌第 17 區體育館、社

區會堂暨圖書館，以及荃灣象鼻山路隔音屏障加建工程。政府亦

將於 2007-2008 年度在上述 3 區動工興建一系列大型基建設施，

包括荃灣雨水排放隧道、東涌新市鎮第 2 區游泳池場館、青衣第

9 區的地區休憩用地、葵涌石蔭邨第 1 及 4 期地區休憩用地，以

及荃灣深井第 50 區鄰舍休憩用地。這些工程項目可望能夠為東

涌、荃灣及葵青區的居民提供就業機會。 

 

 此外，勞工處透過多元化的就業服務，協助求職人士包括偏遠地

區居民就業。求職人士可以透過“互動就業服務”網站，辦理登

記求職手續和瀏覽最新的就業資訊及職位空缺資料，亦可以利用

電話就業服務熱線獲取就業轉介服務。偏遠地區居民也可使用設

於民政事務處諮詢中心或社署社會保障辦事處的“搵工易”職

位空缺搜尋終端機，查閱最新的空缺資料。勞工處在區內舉辦的

招聘會，亦會廣邀鄰近地區包括機場的大、小機構參加。同時，

勞工處還推行“中年就業計劃”及“工作試驗計劃”，協助有特

別就業困難的求職人士尋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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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 工 處 現 正 大 力 推 行 “ 青 年 職 前 綜 合 培 訓 計 劃  ―  展 翅 計

劃”及“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以提升青年人的培訓及就業機

會。該些計劃下的培訓機構分別在東涌、荃灣及葵青區設有培訓

中心，提供多項培訓課程，包括求職及人際技巧、電腦應用及職

業技能等訓練。 

 

 

拆建物料接收點 

Reception Points for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Materials 
 

6. 陳鑑林議員：主席，現時，本港產生的惰性拆建物料會運往距離香港達

160 公里的台山廣海灣接收點處理，然後作填海之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鑒於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區將會有不少填海工程項目，政府會否繼續與

內地當局商討，以尋找其他可行的拆建物料接收點？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政府與國家海洋局於 2005 年年中簽訂《香

港惰性拆建物料在內地海域處置管理實施方案》後，一直積極跟進接收香港

惰性拆建物料的具體細節。國家海洋局於去年確定台山廣海灣為香港惰性拆

建物料在內地海域處置的試點區，政府為此展開了招標程序，並於去年年底

批出合約，預期本年上半年可開始運送物料。 

 

 我們將繼續與國家海洋局保持聯繫，並會視乎運送香港惰性拆建物料至

台山的成效，與國家海洋局探討內地有否其他可行的地點接收香港的惰性拆

建物料。 

 

 

旅客輪候辦理出入境手續的時間 

Waiting Time for Visitors to Complete Entry/Exit Formalities 
 

7. 楊孝華議員：主席，鑒於訪港旅客的數目近年持續增長，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現時訪港旅客分別在各出入境管制站辦理出入境手續的平均輪

候時間；及 

 

(二) 有何措施縮短上述的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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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就楊孝華議員的質詢，我們的具體回應如下： 

 

(一) 入境事務處（“入境處”）對訪港旅客的服務承諾是在 15 分鐘

內為 92%的訪港旅客在機場辦妥出入境手續，以及在 30 分鐘內為

92%的訪港旅客在海、陸口岸完成出入境檢查手續。 

 

 在 2007 年 1 月訪港旅客，平均出入境輪候時間如下： 

 

輪候時間 

15 分鐘內 16-30 分鐘 多於 30 分鐘 

 

入境 出境 入境 出境 入境 出境 

海路 98.50% 99.25% 1.47% 0.70% 0.03% 0.05% 

陸路 76.06% 81.06% 19.77% 18.87% 4.17% 0.07% 

機場 99.66% 99.55% 0.34% 0.45% 0% 0% 

 

(二) 為應付不斷上升的訪客流量，我們除簡化出入境手續及靈活調配

人手外，更會善用科技，務求旅客辦理出入境手續時更為暢順。

入境處計劃在 2007 年內以試行方式，提供 e-道服務予持有旅遊

通行證的訪客使用。長遠而言，我們更會增闢新的管制站。當機

場翔天廊離境大樓於 2007 年 3 月啟用，以及當深圳灣口岸及落

馬洲支線管制站於今年稍後落成使用時，各口岸的繁忙情況可望

得以進一步紓緩。 

 

 

教資會高等院校的校長或副校長任免事宜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Vice-Chancellor/President or 
Pro-Vice-Chancellor/Vice President of UGC-funded Tertiary Institutions 
 

8. 張文光議員：主席，關於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的

高等院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哪些院校的有關法例或規程，明文禁止身為該校的教務人員、行

政人員或學生的校董會成員參與校長或副校長的任免事宜，以及

訂立這些條文的原因； 

 

(二) 政府有否評估這些條文有否違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 383

章），以及是否構成歧視；及 

 

(三) 政府會否修訂這些條文；若會，如何及將於何時提出修訂；若否，

原因為何，以及如何確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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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教資會資助院校均為獨立的機構，受本身的法例所

監管。這些監管法例賦予院校的校董會 1任免校長／副校長的權力。院校可根

據有關的法例，自行制訂委任校長／副校長的程序。由於歷史及其他因素，

例如各院校不同的理念、信仰、文化及實際情況，8 所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法

例，其中包括監管職員／學生的校董會成員參與委任校長／副校長的條文，

均不盡相同。 

 

 現時，在 8 所教資會資助院校中，有 3 所院校（即香港城巿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的法例並沒有明文禁止身為校董會成員的學生及職員

參與校董會任免校長／副校長的決策過程。至於其餘 5 所教資會資助院校，

他們的法例內有條文列明不容許身為校董會成員的學生及／或職員參與校

董會就個別主管人員、教師及其他教職員的委任、晉陞或個人事務（包括委

任校長／副校長）的決策過程。 

 

 鑒於學生團體瞬變的特質，以及為了防止院校的職員互存衡突和隔閡，

亦為了確保甄選院校的校長及副校長的決定是基於院校的長遠需要及利

益，如果有關法例的條文令身為校董會成員的學生及職員與其他校董會成員

有不同的待遇，或禁止學生及職員代表直接參與任免校長及副校長，均屬合

理。這些不同的處理方法並非隨意的，亦沒有構成歧視或違反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原則。這些條文亦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及《基本法》內有關人

權的條文。 

 

 在委任校長／副校長一事上，所有教資會資助院校均理解其職員及學生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為此，所有教資會資助院校均有學生及職員參與甄選院

校校長的過程，以確保他們在此事宜上有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這些方法包

括在甄選過程中進行非正式的諮詢，提供機會讓候選人與學生及職員會面，

以及向校董會表達學生和職員的意見。 
 

1 香港大學的“ Council”的中文名稱為校務委員會。 

 

 

地產代理及營業員的發牌事宜 

Licensing of Estate Agents and Salespersons 
 

9. 陳婉嫻議員：主席，關於由地產代理監管局（“監管局”）負責的地產

代理及營業員資格考試和發牌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現時分別有多少地產代理和營業員牌照持有人未完成中五或同

等程度的教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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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地產代理和營業員資格考試舉辦以來，已通過資格考試但因未

達學歷要求而至今未獲發有關牌照的人數分別為何，以及監管局

會否協助他們取得有關牌照？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地產代理行業的發牌制度自 1999 年 1 月 1 日

起實施。根據《地產代理（發牌）規例》，其中一項發牌條件是申請人必須

完成中學五年級或同等程度的教育（申領牌照人士亦必須在申請牌照的日期

前的 12 個月內通過有關的資格考試、年滿 18 歲，以及被認定為持有牌照的

適當人選）。在 1999 年至 2001 年的 3 年過渡期間，有一項特別安排，讓曾

從事地產代理工作的人士獲豁免學歷要求。 

 

 我就質詢兩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以 2007 年 1 月 31 日計算，共有 1  749 名地產代理及 823 名營業

員持牌人沒有中五學歷。他們都是在 1999 年至 2001 年的 3 年過

渡期間獲豁免學歷要求的從業員。 

 

(二) 自舉辦資格考試以來，通過資格考試但因未符合學歷要求而不獲

發牌的申請人數目如下： 

 

申請人數目 
年份 

地產代理 營業員 

2002 13 28 

2003 4 18 

2004 9 57 

2005 10 85 

2006 18 81 

2007（截至 1 月 31 日） 2 5 

 

註： 監管局的電腦紀錄未能提供 2002 年前的數字。 

 

 監管局必須依法行事。2001 年 12 月 31 日過渡期結束後，除了仍

可續發牌照予在過渡期已獲豁免學歷要求的從業員外，監管局並

無權力向不符合法定學歷要求的申請人批發牌照。 

 

 監管局一直通過多個途徑，清楚告知有意參加資格考試的人士有

關發牌的學歷要求。未符合學歷要求但仍然選擇參加資格考試的

人士，須於通過資格考試後的 12 個月內自行取得所需的學歷，

否則便要重新通過資格考試，方可合資格獲發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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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提供證書正本以證明其中五或同等程度學歷的申請人，可向

監管局提交其他輔助證明文件以作審批的考慮。此外，申請人亦

可向香港學術評審局申請評審其學歷水平。監管局會接納香港學

術評審局的評核作為學歷證明。 

 

 

專營巴士車窗玻璃碎裂事故 

Broken Window Glasses of Franchised Buses 
 

10. 李鳳英議員：主席，鑒於近月接連發生多宗專營巴士車窗玻璃碎裂的事

故，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有多少宗專營巴士在服務期間車窗玻璃碎裂的事

故及所造成的傷亡人數；請詳細列出每宗事故所涉及的巴士的資

料，包括其所屬公司、型號、車齡和所行走的路線，以及車窗玻

璃碎裂位置和事故的成因； 

 

(二) 鑒於專營巴士公司在與當局就專營巴士上層的強化擋風玻璃進

行測試後，已同意在 2008 年年中前為所有巴士上層的強化擋風

玻璃進行改裝工程，或把有關玻璃換成夾層玻璃，有關的專營巴

士公司會否分階段進行有關工程；若會，各階段的詳情、時間表

和工程費用；及 

 

(三) 當局與各專營巴士公司除進行上述測試和改裝工程外，會否就上

述事故採取其他跟進行動和措施，以防再發生同類事故；若會，

有關措施的詳情及推行時間表？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根據各專營巴士公司提交運輸署的資料，在

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分別有 2 宗、6 宗及 12 宗涉及乘客受傷的車窗

玻璃碎裂事故。事故涉及的受傷人數在 2004 年、2005 年及 2006 年，分別為

3 人、6 人及 16 人。每宗事故所涉及的巴士資料已載列於附件。據巴士公司

調查所得，玻璃碎裂的主要原因是受外來物件撞擊及開關車窗力度過大所

致，與巴士型號及車齡等並沒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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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營巴士上使用的兩種汽車玻璃分別為夾層安全玻璃和強化安全玻

璃，兩者均可減低玻璃碎裂時造成的損傷。夾層玻璃的設計是在兩片玻璃之

間夾入膠片，即使碎裂，碎片也不會散落。強化安全玻璃經熱力處理後強度

增加，萬一碎裂，會裂成細小碎片。鑒於最近發生專營巴士車窗玻璃碎裂的

事故，通常涉及強化安全玻璃，運輸署已聯同巴士公司就加強強化安全玻璃

的安全性進行了研究和測試。測試結果顯示，在強化安全玻璃上貼上一層透

明防碎保護膜能有效防止乘客因玻璃意外碎裂後散落而受傷。 

 

 現時強化玻璃常用於巴士上層，各專營巴士公司均已同意為所有屬強化

安全玻璃的巴士上層擋風玻璃進行上述改善措施，或把有關玻璃換成夾層安

全玻璃。有關的巴士數目約為 2  400 部。巴士公司正採購物料，並會在每輛

巴士作周年維修時進行有關改善工程。預計相關巴士的全部改善工作將會在

2008 年年中前完成，估計整體工程的費用約為 144 萬元。 

 

 除了對現有巴士進行改善工程外，有關巴士公司亦已承諾在新購巴士上

的擋風玻璃，以及每次更換現有強化擋風玻璃時，只使用夾層安全玻璃。 

 

附件 

 

涉及乘客受傷的專營巴士車窗玻璃碎裂事故 

 

日期 
巴士 

公司 
型號 

意外時

車齡 
路線 

玻璃 

碎裂位置 

相信事故 

原因 

2004 年 4 月 九巴 
丹尼士 

巨龍 11 米 
9 

49X 

（廣源－青衣碼頭） 

下層， 

左邊擋風玻璃 
飛來硬物 

2004 年 7 月 九巴 利寶輪 12 米 4 
276P 

（天慈－上水） 

下層， 

左邊最後車窗 

被 車 胎 碎 片

擊中 

2005 年 6 月 九巴 
丹尼士 

巨龍 10 米 
8 

73K 

（上水－文錦渡）  

上層， 

左邊擋風玻璃 
飛來硬物 

2005 年 6 月 九巴 
都城嘉慕 11 米 

（非冷氣） 
16 

93K 

（寶林－旺角火車站） 

下層， 

左邊中門後 
不明  

2005 年 6 月 九巴 
丹尼士 巨龍 

11 米（非冷氣） 
14 

43C 

（長康－大角咀（維港灣））

下層， 

左邊中門後 

開關車窗 

力度過大 

2005 年 8 月 九巴 
都 城 嘉 慕 11 米 

（非冷氣） 
16 

44 

（青衣邨－旺角火車站） 

下層， 

左邊最後車窗 
不明 

2005 年 9 月 九巴 
丹尼士 巨龍 

11 米（非冷氣） 
11 

85A 

（愉翠苑－九龍城碼頭） 

下層， 

左邊中門後 
不明 

2005 年 11 月 九巴 
丹尼士 

巨龍 11 米 
8 

40X 

（烏溪沙站－葵涌邨） 

上層， 

右邊擋風玻璃 
飛來硬物 

2006 年 1 月 龍運 
丹尼士  

三鋒 12 米 
8 

A43 

（粉嶺（聯和墟）－機場）

上層， 

擋風玻璃 
乘客碰撞 

2006 年 5 月 龍運 
丹尼士 

三鋒 12 米 
8 

A31 

（荃灣（愉景新城）–機場）

上層， 

擋風玻璃 
乘客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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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巴士 

公司 
型號 

意外時

車齡 
路線 

玻璃 

碎裂位置 

相信事故 

原因 

2006 年 6 月 九巴 
都 城 嘉 慕 11 米 

（非冷氣） 
16 

93A 

（寶林 ― 觀塘碼頭） 

上層， 

右邊擋風玻璃 

開關車窗 

力度過大 

2006 年 7 月 九巴 
利蘭 奧林比安 

11 米（非冷氣） 
13 

61M 

（友愛（南） ― 荔景（北））

下層， 

左邊中門後 

開關車窗 

力度過大 

2006 年 7 月 九巴 
丹尼士 

巨龍 11 米 
11 

61X 

（屯門西鐵站 ― 九龍城碼頭）

上層， 

右邊擋風玻璃 
飛來硬物 

2006 年 8 月 九巴 
丹尼士 

巨龍 11 米 
11 

279X 

（聯和墟 ― 青衣機鐵站）

上層， 

右邊擋風玻璃 
飛來硬物 

2006 年 8 月 城巴 富豪 奧林比安 8 

962 

（屯門（龍門居） ― 銅鑼灣

（摩頓臺）） 

上層， 

右邊擋風玻璃 飛來硬物 

2006 年 9 月 九巴 
利蘭 奧林比安 

11 米（非冷氣） 
13 

31B 

（石籬（大隴街） ― 奧運站）

下層， 

左邊中門後 
不明 

2006 年 9 月 九巴 
丹尼士 

巨龍 10 米 
9 

N293 

（尚德 ― 旺角（循環線））

上層， 

右邊擋風玻璃 
飛來硬物 

2006 年 10 月 城巴 富豪 奧林比安 9 
307 

（中環 ― 大埔市中心） 

下層， 

左邊中門後 
飛來硬物 

2006 年 11 月 九巴 
丹尼士 巨龍 

11 米（非冷氣） 
12 

73A 

（彩園 ― 愉翠苑） 

下層， 

左邊中門後 
不明 

2006 年 11 月 九巴 
利蘭 奧林比安 

11 米（非冷氣） 
13 

70 

（上水 ―  佐敦（滙翔道））

下層， 

右邊樓梯後 
不明 

 

註：  除 九 巴 （ 即 九 龍 巴 士 （ 一 九 三 三 ） 有 限 公 司 ） 、 龍 運 （ 即 龍 運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及 城 巴 （ 即 城 巴 有 限

公司 ） 外， 其 他巴 士 公司 在 過去 3 年並 沒 有發 生 巴士 玻 璃車 窗 碎裂 事 故。  

 

 

外判服務合約 

Outsourced Service Contracts 
 

11. 梁國雄議員：主席，政府可否按下表提供每份由香港房屋委員會、食物

環境衞生署、社會福利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或領匯管理有限公司批出，

而現正生效的外判服務合約的詳情？ 

 

批出合約  

的機構  

服務地點及

承辦商名稱  

招標文件  

所列的  

預算服務價值

（百萬元）  

批出的  

合約價值  

（請說明  

是否最低  

投標價）  

（百萬元）  

招標文件  

所列的  

服務人手及清

潔和保安員工

的工資條款  

承辦商  

所聘請的  

人手及  

其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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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部門透過招標程序批出、涉及清潔工人

和保安員的外判合約主要為清潔服務合約、保安服務合約及物業管理合約。 

 

 社會福利署並沒有這類外判合約。此外，由於領匯管理有限公司是私人

機構，獨立於政府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我們並沒有其外判服務合約的資料。

至於香港房屋委員會、食物環境衞生署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外判合約的資料

概覽，載於附件。 

 

 根據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在一般情況下，我們不會在招標文

件中註明預算合約價值，以免損害競爭原則及經濟效益。 

 

附件 

 

現時透過招標程序批出涉及清潔工人及保安員的外判服務合約的資料概覽 

 

香港房屋委員會 

 

(i) 清潔服務 
 

招標文件要求 

服務地區 合約數目 

批核的 

合約價值 

（百萬元） 

以最低標價 註 1

批出的合約數目 人數 
每月工資 

（元） 

承辦商聘用 

人數 

承辦商員工 

每月工資 

（元） 

港島區 11 0.600 至 14.810 3 -- 

（所有招標文件

均沒有註明）

4,898 至 5,126 11 至 68 4,898 至 5,126

九龍區 31 0.900 至 16.400 7 28 

(其餘 30 份招標

文件沒有註明)

4,894 至 5,450 5 至 85 4,898 至 5,500

新界區 30 1.300 至 21.999 9 -- 

（所有招標文件

均沒有註明）

4,894 至 5,126 6 至 91 4,898 至 5,126

跨區
註 2
  1 8.853 1 -- 

（所有招標文件

均沒有註明）

4,953 30 5,017 

 

(ii) 保安服務 
 

招標文件要求 

服務地區 合約數目 

批核的 

合約價值 

（百萬元） 

以最低標價 註 1

批出的合約數目 人數 
每月工資 

（元） 

承辦商聘用 

人數 

承辦商員工 

每月工資 

（元） 

港島區 11 3.190 至 13.810 1 7 至 47 4,956 至 6,096 7 至 46 4,989 至 6,188

九龍區 25 1.718 至 27.561 2 6 至 89 4,989 至 6,359 6 至 89 4,989 至 6,360

新界區 22 4.271 至 26.782 2 13 至 85 5,576 至 6,358 13 至 85 5,603 至 6,448

跨區
註 2
  1 33.870 0 100 5,576 100 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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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物業管理服務 
 

清潔工人 保安員 

招標文件要求 招標文件要求 

服務地

區 

合約數

目 

批核的 

合約價值 

（百萬元） 

以最低標價註 1

批出的 

合約數目 人數

每月

工資

（元）

承辦商

聘用

人數

承辦商

員工

每月

工資

（元）

人數

每月 

工資 

（元） 

承辦商 

聘用 

人數 

承辦商

員工

每月

工資

（元）

港島區 5 6.214 

至 

99.770 

0 3 

至 

65 

4,844

至 

5,051

3 

至 

65 

4,914

至 

5,800

12 

至 

123 

5,419 

至 

5,884 

12 

至 

123 

5,419

至 

6,200

九龍區 19 4.688 

至 

103.815 

7 1 

至 

94 

4,844

至 

5,598

1 

至 

94 

4,898

至 

6,000

6 

至 

162 

4,989 

至 

5,884 

6 

至 

162 

4,989

至 

6,200

新界區 25 11.861 

至 

131.346 

11 8 

至 

116 

4,844

至 

5,053

8 

至 

116 

4,898

至 

5,700

15 

至 

194 

4,936 

至 

5,900 

15 

至 

194 

4,936

至 

6,251

跨區
註 2

 2 94.948 

至 

97.523 

2 76 

至 

103 

5,002 76 

至 

103 

5,002

至 

5,103

172 

至 

195 

5,576 172 

至 

195 

5,576

至 

5,677

 

 

食物環境衞生署 

 

(i) 清潔服務 
 

招標文件要求 
服務地

區 
合約數目 

批核的 

合約價值 

（百萬元） 

以最低標價 註 1

批出的合約數

目 
人數 

每月工資 

（元） 

承辦商聘用 

人數 

承辦商員工 

每月工資 

（元） 

港島區 15 0.528 至 53.995  6 2 至 273 

（2 份招標文件

沒有註明） 

4,442 至 6,798 2 至 275 4,500 至 6,981

九龍區 18 1.740 至 48.598  5 8 至 224 

（4 份招標文件

沒有註明） 

4,453 至 6,095 9 至 278 4,600 至 7,000

新界區 36 1.246 至 58.002 23 6 至 245 

（8 份招標文件

沒有註明） 

4,381 至 7,357 2 至 331 4,381 至 8,000

跨區
註 2

 10 2.145 至

204.470 

 5 3 至 75 

（5 份招標文件

沒有註明） 

4,453 至 7,446 5 至 1 315 5,000 至 7,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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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保安服務 
 

招標文件要求 

服務地區 合約數目 

批核的 

合約價值 

（百萬元） 

以最低標價 註 1

批出的合約數目 人數 
每月工資 

（元） 

承辦商聘用 

人數 

承辦商員工 

每月工資 

（元） 

港島區 7 0.387 至 3.031 2 4 至 15 4,956 至 5,764 4 至 15 4,956 至 5,764

九龍區 6 0.844 至 8.331 1 5 至 44 4,956 至 5,419 5 至 44 4,956 至 5,500

新界區 9 0.128 至 6.062 3 3 至 44 4,956 至 6,095 3 至 44 4,956 至 6,240

跨區
註 2

 1 1.477 0 9 4,956 9 4,956 

 

 

康樂及文化事務處 

 

(i) 清潔服務 
 

招標文件要求 

服務地區 合約數目 

批核的 

合約價值 

（百萬元） 

以最低標價 註 1

批出的合約數目 人數 
每月工資 

（元） 

承辦商聘用 

人數 

承辦商員工 

每月工資 註 3 

（元） 

港島區  8 2.444 至 38.917 6 12 至 261 4,811 至 5,051 12 至 261 4,000 至 5,125

九龍區  5 1.399 至 147.120 3 9 至 485 4,894 至 5,051 9 至 485 4,953 至 5,051

新界區 14 0.695 至 195.938 4 3 至 553 4,811 至 5,126 3 至 553 4,000 至 5,300

跨區
註 2

  8 1.575 至 27.002 3 4 至 72 4,811 至 4,976 4 至 72 4,811 至 4,995

 

(ii) 保安服務 
 

招標文件要求 

服務地區 合約數目 

批核的 

合約價值 

（百萬元） 

以最低標價 註 1

批出的合約數目 人數 
每月工資 

（元） 

承辦商聘用 

人數 

承辦商員工 

每月工資 註 3 

（元） 

港島區 6 1.297 至 16.273 2 7 至 35 5,419 至 7,013 7 至 35 5,778至 6,787.5

九龍區 5 1.733 至 31.495 1 7 至 110 5,419 至 7,013 7 至 110 5,419 至 7,150

新界區 6 2.419 至 24.443 3 6 至 200 5,419 至 7,013 6 至 200 5,419至 6,814.5

跨區
註 2

 11 2.009 至 24.376 5 9 至 136 

（1份招標文件

沒有註明）

6,096 至 7,013 9 至 136 5,980至 6,8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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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物業管理服務 
 

清潔工人 保安員 

招標文件要求 招標文件要求 

服務地區 合約數目 

批核的 

合約價值 

（百萬元） 

以最低標價註 1

批出的 

合約數目 人數 

每月 

工資 

（元）

承辦商

聘用 

人數 

承辦商 

員工 

每月工資註3

（元） 

人數

每月 

工資 

（元） 

承辦商 

聘用 

人數 

承辦商

員工 

每月 

工資 

（元）

港島區 2 6.618 

至 

26.928 

1 4 

至 

16 

4,953

至 

4,986

4 

至 

16 

4,953 

至 

5,200 

 

0 

 

 

不適用 

 

 

0 

 

 

不適用

 

九龍區 4 4.988 

至 

26.820 

2 2 

至 

16 

4,953

至 

5,110

2 

至 

16 

4,000 

至 

5,682 

 

0 

 

 

不適用 

 

 

0 

 

 

不適用

 

新界區 3 4.934 

至 

7.375 

2 2 

至 

30 

5,004

至 

5,126

2 

至 

30 

4800 

至 

5,767 

 

0 

 

 

不適用 

 

 

0 

 

 

不適用

 

跨區
註 2

 4 8.336 

至 

22.847 

2 12 

至 

23 

5,000

至 

5,126

12 

至 

23 

5,000 

至 

5,300 

 

4 

 

 

6,814 

 

4 

 

 

7,150

 

 

註
1
 這 些 服 務 合 約 是 採 用 評 分 制 度 評 審 標 書 的 。 技 術 建 議 及 價 格 建 議 是 分 別 評 審 的 。 價 格 建 議 只 會 在 技

術評 審 完成 後 才可 拆 閱及 評 審。 在 一般  情 況 下 ， 合 約 會 批 予 獲 得 技 術 和 價 格 評 審 總 分 最 高 的 投 標

者。 因 此， 最 低標 價 是指 獲 得技 術 和價 格 評審 總 分最 高 而標 價 最低 的 標書 。  

註
2
 合約 服 務範 圍 超過 一 個區 域 。  

註
3
 有部 分 合約 在 2004 年 5 月 6 日 有關 承 辦商 聘 用非 技 術工 人 的工 資 規定 生 效前 已 招標。有關 招 標文 件

所列 工 資只 作 參考 ， 部分 承 辦商 員 工的 工 資可 能 低於 招 標文 件 所列 的 參考 工 資。  

 

 

監管補習社 

Regulation of Tutorial Centres 
 

12. 李永達議員：主席，本人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指透過互聯網或電話提供

補習服務不受《教育條例》（第 279 章）監管，有補習社因而採用上述方式

向學生提供質素差劣的補習服務。此外，有報道指補習社利用視聽器材由同

一名教師向在不同房間的學生提供補習服務，以規避一名教員在同一時間教

導學生不得超過 45 名的限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時有否計劃因應近年的社會變化及科技進步，檢討及修訂《教

育條例》，以監管補習社（包括透過互聯網及電話提供服務的補

習社）的服務質素；若否，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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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現時有否與正規學校或非政府組織合作提供非牟利補習服務，以

滿足學生的需要；若否，會否計劃提供有關的服務？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正規學校已為學生提供必須的教育。教育統籌局（“教統局”）

認為正規教育是我們的工作重點，並且已對學生的成長和發展提

供足夠的支援。學生應審慎考慮是否有需要光顧私營補習學校。 

 

 在規管註冊私營補習學校方面，我們的主要考慮是處所是否符合

《教育規例》（《教育條例》（第 279 章）附屬法例）所指定的

安全及衞生要求。 

 

 加強消費者教育是監察私營補習服務質素較有效的方法。教統局

已透過學校，向家長及學生派發宣傳單張，以及透過電視及電台

播放政府宣傳短片及聲帶，提醒他們若決定光顧這些學校時應注

意的事項，包括課程資料、學習環境和繳費詳情等。另一方面，

我們把根據《教育條例》註冊或臨時註冊的學校名單和基本註冊

資料，如註冊校舍和批准課室容額，以及學校違反《教育條例》

或其附屬法例的紀錄，上載於教統局網頁，為家長和學生提供資

料，以便他們作出適當選擇。當教統局收到有關違反《教育條例》

的投訴時，我們會根據該法例作出調查和採取跟進行動，包括提

出檢控。 

 

(二) 教統局自 2005-2006 學年起推行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課

後計劃”）。在課後計劃下，非政府機構和公營及直接資助計劃

下的學校可向教統局申請現金津貼，為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或

學生資助計劃全額津貼的初小至高中學生，籌辦課後計劃。課後

計劃包括課後功課輔導和培養生活技能的活動。 

 

 

便利殘疾人士的設施 

Facilities Facilitating the Disabled 
 

13. 梁耀忠議員：主席，關於在各政府建築物及由政府管理的文娛康樂設施

（下稱“政府場地”）提供設施（例如盲人引導徑、凸字標誌、可供輪椅通

過的出入口及通道、斜路、傷殘人士洗手間及直達各樓層的升降機等）（下

稱“殘疾人士設施”），以便利行動不便的長者及殘疾人士出入該等場地和

使用有關服務，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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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否評估各政府場地在設計及設施上是否已符合《設計手冊：暢

通無阻的通道 1997》（“《設計手冊 97》”）所訂的各項設計

規定；若有，評估的結果；若否，原因為何； 

 

(二) 各區分別有多少個政府場地仍欠缺某些殘疾人士設施，以及每個

場地的名稱和地址及欠缺哪些設施； 

 

(三) 有否計劃在上述第(二)部分所載的政府場地進行加建殘疾人士

設施工程；若有，計劃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有否計劃在全港各區舉行諮詢會，以瞭解市民認為哪些政府場地

欠缺殘疾人士設施；若有，計劃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就質詢的 4 部分，我現答覆如下： 

 

(一) 政府的政策目標是為殘疾人士提供暢通無阻的通道設施，讓他們

能夠全面融入社會。現時，所有於 1997 年後興建的政府場地都

符合《設計手冊 97》的要求。 

 

 在 1997 年前落成的政府場地方面，這些場地一般會每 10 年進行

一次翻新或修葺，而每次進行這些工程時亦一定會檢視其通道設

施，並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依照《設計手冊 97》的規定作出改善。 

 

(二) 自《設計手冊 97》實施以來，除了定期的翻新或修葺工程外，當

局亦主動推行多項措施，盡量根據《設計手冊 97》的新標準，改

善 1997 年前建成的政府場地的通道設施。 

 

 其中包括與康復諮詢委員會轄下的無障礙小組委員會合作推行

的一項改善計劃，諮詢殘疾人士的意見，與各政府部門定期評估

和檢討政府場地的通道設施，並會每年向當局申請撥款優先為一

些經常有殘疾人士進出和使用的政府場地作出改善。至 2006 年

年底為止，當局已為這計劃撥款六千八百多萬元以改善 130 個政

府場地的通道設施。 

 

 各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亦會主動為其轄下提供服務的場地進行

通道設施改善工程，以方便有需要人士使用公共服務。有關的例

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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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郵政署在 2001 年至 2004 年間為 36 間郵政局進行的改善工

程； 

 

(ii) 食物環境衞生署在 2002 年至 2004 年間為 9 間街市及熟食中

心進行的改善工程； 

 

(iii) 香港警務處在 2000 年至 2002 年間為 34 間警署進行的改善

工程； 

 

(iv) 醫院管理局轄下的 40 間醫院和醫療機構的服務大樓已有提

供合適的通道設施供殘疾人士使用和進出； 

 

(v) 衞生署的 79 間公共診所已有提供合適的通道設施供殘疾人

士使用和進出；及 

 

(vi)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一千六百多個文娛康樂場地中，有

接近九成的場地已提供暢通無阻的通道，方便殘疾人士使用

和進出。 

 

(三) 所有在 1997 年後興建的政府場地，均遵照《設計手冊 97》所載

的規定進行。至於在 1997 年前落成的，每當進行改建或翻新時，

一定會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依據《設計手冊 97》的規定改善

設施。此外，政府亦不斷主動為於 1997 年前建成的政府場地按

《設計手冊 97》的規定改善通道設施，包括撥款予個別的政府部

門為其轄下的場地作改善工程，以及與康復諮詢委員會無障礙小

組委員會合作推行改善計劃，優先改善一些經常有殘疾人士使用

的政府場地等。 

 

(四) 在康復諮詢委員會下設立的無障礙小組委員會是政府在殘疾人

士通道設施方面的主要諮詢架構。該小組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殘疾

人士、建築業界的專家、學者，以及有關政府部門的代表。這小

組委員會一直與殘疾人士團體和地區組織保持緊密的聯繫，聽取

他們對社區內的政府場地的通道設施情況的意見，並向政府作出

改善的建議。事實上，該小組委員會自 1985 年開始，一直與政

府當局合作推行改善政府場地通道設施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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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自閉症兒童專門學校 

Setting up Specialized Schools for Autistic Children 
 

14. 陳智思議員：主席，據報，目前全港約有 1 萬名患有自閉症的兒童，但

政府現時並沒有為自閉症兒童開設專門學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有否評估現時在普通學校或特殊學校就讀的自閉症兒童的學習

及適應情況，以及他們有否遇到特殊困難； 

 

(二) 政府沒有開設自閉症兒童專門學校的原因，以及有否評估這方面

的需要； 

 

(三) 會否考慮開設，或鼓勵辦學團體開設自閉症兒童專門學校，以照

顧這些兒童的特殊需要；及 

 

(四) 有何長遠措施幫助自閉症兒童及其家長和老師，使自閉症兒童獲

得適切的教育？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患有自閉症的學童在學習或社羣適應上會有不同程度的困難。因

此，患自閉症的學童不論在普通學校或特殊學校都需要某程度的

額外支援，其學習進度及適應情況，則因人而異，也隨着其成長

和外在環境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有輕微自閉症的學童在得到

學校及家長適當的支援下，很快就能融入正常的學習生活，所需

支援的力度也可逐漸減少；有些較嚴重者則需要較長時間適應。

個別患有自閉症兼有智障的學童本獲安排入讀特殊學校，但在家

長堅持下卻入讀普通學校。這些學童在適應方面通常持續出現困

難，亦會給予學校及教師較大壓力，最後便須轉讀特殊學校。 

 

 教師如在支援學童時遇到困難，有關的專業支援人員，包括教育

統籌局（“教統局”）的教育心理學家及特殊教育支援主任等，

會跟進個別學童的情況，協助教師和家長制訂合適的行為管理策

略和定期檢討學生各方面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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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及(三) 

 

 根據教統局紀錄，現時共有 2  384 名患自閉症的學童在特殊學校

及普通學校就讀，其中大部分兼有智障的學童已入讀智障兒童特

殊學校，以便獲得綜合支援；其餘則具一般智力，適宜就讀於普

通學校，因為在主流的學習環境下，朋輩可為他們提供豐富的語

言環境和示範合宜的社交技巧及應變的行為模式，有助減低他們

在學習及社交上的障礙。政府的政策是致力推行融合教育，以照

顧有特殊教育需要（包括自閉症）而能在普通學校獲益的學童。

這亦是世界趨勢。因此，政府認為沒有需要設立或鼓勵其他團體

設立自閉症的專門學校。 

 

(四) 長遠而言，患自閉症而兼有智障的學童，仍較適宜在智障兒童特

殊學校就讀。如患上自閉症而具一般智力的學童入讀普通學校，

我們會按照及早識別和及早介入的處理原則，鼓勵家長及早知會

學校，推動學校採用“全校參與”模式來照顧這些學童，並在資

源及專業支援上作出配合，其中包括： 

 

─ 我們向學校提供額外資源，讓學校從整體角度照顧學童的學

習差異。除基本支援措施（包括發放學校發展津貼、增加學

生輔導人員和增設教師人手等）外，我們還為學校提供針對

性的資源，包括小學加強輔導計劃、新資助模式，以及融合

教育計劃等； 

 

─ 為提升教師照顧特殊教育需要的專業能力，我們已訂定一個

5 年培訓架構，由 2007-2008 學年起有目標地加強教師的特

殊教育培訓。培訓架構包括 30 小時基本課程、90 小時高級

課程及 40 至 60 小時主題課程（內容重點在於如何照顧某類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例如自閉症、有特殊學習困難的學

童等）。培訓目標是在 2007-2008 學年開始的 5 年內，每所

學校最少有 10%的教師完成基本課程，最少有 3 名教師完成

高級課程，以及最少有 1 名教師完成特定類別的特殊教育需

要的主題培訓課程。為了鼓勵教師修讀課程，我們將為學校

提供代課教師； 

 

─ 我們已為全港中、小學教師製作“融合教育之自閉症篇”資

源套，並會繼續舉辦多項地區性和校本的培訓課程、研討會

及工作坊等，加強教師掌握有關知識及支援技巧。我們會繼

續按需要編製教學資源及輔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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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有 16 所特殊學校擔任特殊學校暨資源中心的角色及 7 所

普通學校擔任“全校參與模式”的資源學校，為普通學校提

供支援。我們計劃增加資源學校的數目，提升其支援及網絡

服務的能力。資源學校提供的支援服務包括增強夥伴學校教

師的專業能力、到校支援和經驗及資源分享。如有需要，特

殊學校暨資源中心會為有嚴重情緒及適應困難的學童，安排

短期暫讀計劃，藉此提升原校教師處理有關學童的技能；及 

 

─ 為促進“全校參與”模式的成效，讓學校及家長對所扮演的

角色及職能有較清晰而全面的認識，我們會分別為他們編製

“融合教育指引”。我們又鼓勵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多為家長

舉辦教育活動，使家長有效地與學校合力照顧患有自閉症的

學童，特別在學童升讀小學和中學的轉變階段，以幫助他們

順利適應新環境。 

 

 

打擊走私貓狗活動 

Combating Smuggling of Dogs and Cats 
 

15. 李國英議員：主席，現時，根據《狂犬病條例》（第 421 章）及其附屬

法例，超過 5 個月大的狗隻必須符合 3 項規定，即領有牌照、植入微型晶片

和接種狂犬病疫苗，違反其中一項規定的人可處罰款 1 萬元。此外，任何人

如果沒持有有效許可證而將動物輸入香港，可處罰款 5 萬元和監禁 1 年。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法庭分別判處違反上述領牌、植入晶片及接種疫

苗規定的人罰款的個案數目，以及把沒持有許可證而將貓狗輸入

香港的人定罪的個案數目和涉及的貓狗數目；及 

 

(二)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香港海關（“海關”）和香港

警務處等執法部門如何合作及採取了甚麼行動打擊走私貓狗活

動；這些行動有否包括定期巡查本港的寵物店，以查核店內是否

有非法入口的貓狗；若有，過去 3 年的巡查結果；若沒有巡查，

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香港在防範狂犬病的紀錄非常良好，19 年來

一直保持為非狂犬病地區。本港最後一宗動物感染狂犬病個案於 1987 年呈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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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能夠維持非狂犬病地區，有賴藉《狂犬病條例》（第 421 章）所設

立的狂犬病監控制度。根據第 421 章，超過 5 個月大的狗隻均須領有牌照、

植入微型晶片和接種狂犬病疫苗，以及狗隻須其後每隔不超過 3 年再接種狂

犬病疫苗及續牌一次。違例者可被處罰款 1 萬元。政府動物管理中心及獲授

權的私營獸醫診所均有提供簽發牌照、植入晶片和接種疫苗服務。漁護署亦

有針對漁船和新界鄉村的狗隻進行防疫運動。 

 

(一) 過去 3 年，因未有為犬隻領牌、接受狂犬病防疫注射及植入晶片

而被檢控的個案數目如下： 

 

年份 被檢控個案數目 

2004 年 620 

2005 年 482 

2006 年 506 

 

過去 3 年，因未有許可證而違反法例攜帶貓狗入境的數目如下：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個案 數目 個案 數目 個案 數目 

貓 5 5 4 5 3 4 

狗 16 43 14 30 14 16 

總數 21 48 18 35 17 20 

 

(二) 為打擊走私貓狗活動，漁護署會聯同海關和警方在各口岸和機

場，搜查入境旅客車輛及船隻，以密切監察及堵截非法入口或走

私的貓狗。漁護署亦會定期巡查本港的寵物店，查閲寵物店供售

賣貓隻及狗隻的有效防疫注射證明書，以及檢查售賣的狗隻是否

已植入晶片。如果發現有關寵物店未有遵守動物售賣商牌照上的

發牌條件或懷疑有關動物屬非法入口，漁護署將跟進調查。如果

有足夠證據，該署會提出檢控。有關漁護署於 2004 年至 2006 年

期間針對本港寵物店的定期巡查行動的數據如下：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定期巡查行動數目 6  926 7  030 6  894 
發出警告信數目 4 12 11 

成功檢控個案 16 8 28 

 

此外，漁護署歡迎任何知情人士向該署提供有關走私貓狗到本港

的情報或舉報沒有有效牌照而販賣貓狗的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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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場安全水平 

Safety Level of Magnetic Fields 
 

16. 曾鈺成議員：主席，據悉，世界衞生組織（“世衞”）癌症研究國際機

構轄下的科學工作組已把在環境中接觸的極低頻磁場歸類為“人類的可疑

致癌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現行法例對各類器材在產生磁場方面須符合的安全標準、須通過

的安全檢驗及須具備的產品安全證明有何規定； 

 

(二) 會否加強上述規管，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及 

 

(三) 會否參考某些海外國家的做法，制訂適用於室內環境的磁場安全

水平，並把電磁輻射污染水平列為評定室內環境質素的因素之

一？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根據世衞的文件及刊物，“極低頻磁場”泛

指頻率在 3 至 3 000 赫茲的磁場。世衞屬下的國際癌症研究組織，在 2001 年

6 月將極低頻磁場界定為第 2B 類，即對人類有機會致癌，但目前還未有足夠

證據證明在人類身上可引起癌症，而咖啡亦被界定為屬該類別的物質。風險

較高的分類為第 1 類 ─ 對人類致癌物質，以及第 2A 類 ─ 對人類可

能致癌物質。其後不同機構曾就極低頻磁場的致癌性作出了研究，但到現時

為止，世衞的結論是並無確實證據顯示暴露於低量度的極低頻磁場會引致癌

症。 

 

 有關具體質詢的 3 個部分答覆如下： 

 

(一)及(二) 

 

 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與世衞在 1998 年共同制訂了一份有

關暴露在不同頻率電磁場（包括極低頻至射頻）的安全水平指

引。根據這份指引，國際電工委員會於 2005 年 10 月就電氣產品

所產生的電磁場制訂了國際安全標準 IEC62233。機電工程署在

2006 年 3 月開始就在香港供應的電氣產品採納 IEC62233 一事向

業界展開諮詢，現時正與業界商討有關實施此項標準的詳情和時

間表。 

 

 儘管現行法例未有規管極低頻磁場，機電工程署去年仍曾在市面

抽查多種產生電磁場較高的家用電氣產品（包括電磁爐，電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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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電風筒等），量度所產生的電磁場強度，結果顯示有關產品所

產生的電磁場均符合 IEC62233 的要求。 

 

(三) 本港已參照上述由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制訂的指引，在規

劃署頒布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內訂下電力輸送系統所產

生的電磁場的安全標準。電訊管理局亦根據上述指引制訂“保障

從業員和公眾人士免受非電離輻射危害的無線電發射設備營運

守則”，以監管由無線電發射站產生的射頻電磁場的水平。 

 

 

紙製棺木 

Paper Coffins 
 

17. 李華明議員：主席，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官員曾在去年 11 月前往日本考

察，研究在本港引入以瓦楞紙板製造的棺木，藉以減少火化遺體所產生的廢

氣及縮短火化時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紙製棺木與傳統木製棺木的零售價格的比較如何； 

 

(二) 日本推廣使用紙製棺木的成效為何，包括紙製棺木現時的市場佔

有率； 

 

(三) 有 否 向 本 港 殯 儀 業 人 士 和 市民 瞭 解 他 們 對 採 用 紙 製 棺 木 的 意

見；若有，詳情為何； 

 

(四) 預計本港引入紙製棺木後，輪候火化時間可縮短多少；及 

 

(五) 有否計劃推廣使用紙製棺木；若有，計劃的詳情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就衞生福利及食物局所知，本地目前並無生產紙製棺木。內地紙

製棺木的零售價，折合約為港幣數百元至千多元不等，至於傳統

木製棺木的本地零售價，一般則由數千至數萬港元不等。 

 

(二) 據瞭解，日本是於近期才引入以瓦楞紙板製造的環保棺材，有關

成效及市場反應仍然有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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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曾向殯葬業界瞭解他們對引入紙

棺材的意見。他們原則上並不反對推行環保，但對紙棺材的構造

是否適合在香港使用則有所保留。食環署估計須經過一段時期的

宣傳教育，社會才會接受使用環保紙棺材作殮葬之用。 

 

(四) 雖然火化環保棺木所需的時間較傳統棺木為短，但所節省下來的

時間（約 26 分鐘）未能相應地在舊式的火葬場增加額外的火化

時段。如環保棺材得到普遍使用，食環署預計火化輪候時間將由

現時的 15 天縮短為 14 天。 

 

(五) 為鼓勵社會採用環保棺材，食環署已在各火葬預訂辦事處張貼告

示，以及在該署網頁發放有關信息，並印製宣傳單張於公眾殮

房、醫院、老人院及為長者提供護理服務的非政府機構派發給市

民。此外，食環署會率先引入環保棺材以火化無人認領遺骸，並

正計劃以公開招標形式邀請承辦商供應環保棺材。 

 

 

公立醫院重建計劃 

Redevelopment Plans for Public Hospitals 
 

18. 李國麟議員：主席，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重建轄下醫院的計劃，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各醫院聯網在過去 5 年及未來 10 年分別有何重建醫院計劃、計

劃的詳情，以及預算開支； 

 

(二) 上述重建計劃如何配合各醫院聯網的整體發展、人手及服務的安

排；及 

 

(三) 醫管局會否檢討各項重建計劃，以確保不會出現服務或資源重複

及浪費資源？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醫管局在過去 5 年進行的重建醫院計劃有 4 項，而在未來已預留

撥款以進行的擬議重建醫院計劃則有 2 項。有關重建計劃的內容

及預算現列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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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上述重建醫院計劃如何配合相關聯網發展，現分別答覆如下︰ 

 

(i) 九龍西聯網 ─  在瑪嘉烈醫院設立放射治療中心及重建

該院的急症室 

 

這項工程其中一項主要目的是為了應付日漸增加的腫瘤病

個案和對放射治療的需求。九龍西聯網的放射治療中心提供

及時和高效的放射治療服務，並每年診治 2  000 個癌症新症

病人，並在往後增加至每年 2  800 名新症病人。放射治療中

心的專科門診每年將診治及跟進 45  000 人次，以及每年跟進

接受化療病人 5  500 人次及每年提供約 21  000 住院／日次。

九龍西醫院聯網並獲非牟利機構支持，設立癌症病人資源中

心，進一步提升服務水平。除此以外，為配合瑪嘉烈醫院急

症室的重建計劃，醫管局於 2005 年在該急症室設立了本港

第五間聯網嚴重創傷治療中心，並已於 2006 年起接收仁濟

醫院及明愛醫院服務範圍內的嚴重創傷病人。九龍西聯網已

按照聯網整體服務規劃調配人手，分階段把上述新設施投入

服務。 

 

(ii) 新界西聯網 ─  博愛醫院重建及擴建計劃、屯門醫院康復

大樓 

 

當局透過重建及擴建將博愛醫院升格為一間現代化急症全

科醫院，並增設 272 張急症病床，以紓緩新界西聯網病床不

足的問題。新界西聯網亦同時在屯門醫院興建一幢康復大

樓，以增設 512 張療養／康復病床，應付聯網內的康復服務

需求。為配合上述兩批病床啟用，新界西聯網將增聘專職醫

療人手，加強聯網的日間護理服務，以及推出各種病人康復

計劃，以縮短不必要的住院日數，加強資源運用效率及提高

服務質素。 

 

(iii) 新界東聯網 ─ 威爾斯親王醫院 ─ 擴建大樓 

 

有關重建計劃可增加威爾斯親王醫院的面積、改善醫院布局

及優化設備，以符合提供第三層醫療服務的新型急症醫院的

標準及配合臨床技術的改進。工程亦同時提升醫院的運作效

率和建立以病人為本的舒適環境。新界東聯網將透過內部調

配人手，提供重建計劃完成後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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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九龍西聯網 ─  明愛醫院第二期重建計劃 

仁濟醫院重建工程 

 

有關重建計劃的目的是改善明愛醫院和仁濟醫院現有的殘

舊大樓和設施，以達現代化醫療設施的標準，以及提升醫院

運作效率。重建計劃將可協助兩間醫院應付社區人口增加及

老化而導致不斷增加的服務需求。醫管局亦會藉仁濟醫院重

建工程加強以社區為本的醫療服務，以針對人口老化而增加

的慢性疾病個案。九龍西聯網將透過內部調配人手，提供重

建計劃完成後的服務。 

 

(三) 醫院的重建計劃的主要目的是應需求增長，更新殘舊的設施及引

入新科技，以為市民提供適切醫療服務及理想的治療環境。醫管

局的重建醫院工程，無論在建築設計或配套設施選料上，均以經

濟效益和實用為原則，而過去 5 年進行的重建醫院計劃，全部都

能於預定時間表及預算款項內完成。此外，醫管局總部會從總體

規劃層面減少服務重疊及加強善用資源；各聯網亦會透過靈活調

配資源及重整服務，在確保有足夠服務應付居民醫療需要的基礎

上，進一步加強善用資源和減少服務重疊。 

  

附件 

 

醫管局在過去 5 年的重建醫院計劃 

 

 
醫院 

聯網 
重建醫院計劃 

計劃預算 

（百萬元）

（按付款當天

價格計算）

工程完成日期 內容 

1. 九龍西 在瑪嘉烈醫院設立放

射治療中心及重建該

院的急症室 

564.4 2005 年 7 月 工程計劃的範圍如下：

 

(i) 拆卸瑪嘉烈醫院現

有的急症室大樓；

及 

 

(ii) 興建一座新大樓，

以設立一個放射治

療中心、設備經擴

充 和 改 良 的 急 症

室，以及重置現有

急症室大樓內的其

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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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聯網 
重建醫院計劃 

計劃預算 

（百萬元）

（按付款當天

價格計算）

工程完成日期 內容 

2. 新界西 博愛醫院重建及擴建

計劃 

1,666.1 2006 年 12 月 主要工程範圍如下： 

 

(i) 興 建 一 座 新 的 大

樓，以設置 622 張

留院病床和其他輔

助設施； 

 

(ii) 拆卸中翼和北翼；

及 

 

(iii) 闢建一個康復花園

和進行其他戶外環

境美化工程。 

3. 新界西 屯門醫院康復大樓 1,031.4 2007 年 6 月 工程計劃的範圍如下：

 

(i) 裝 修 職 員 宿 舍 A

座，以便把現時設

於職員宿舍 B 座和

C 座的設施暫時遷

往該座； 

 

(ii) 拆卸職員宿舍 B 座

和 C 座； 

 

(iii) 在職員宿舍 B 座和

C 座現址興建一幢

康復大樓。大樓內

會設置： 

 

— 512 張療養／

康復病床； 

 

— 一個提供 155

個名額的日間

康復中心； 

 

— 相關的康復和

社會支援綜合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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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聯網 
重建醫院計劃 

計劃預算 

（百萬元）

（按付款當天

價格計算）

工程完成日期 內容 

— 其他設施；及

 

— 由職員宿舍 B

座和 C 座永久

搬遷過來的醫

院行政和其他

設施。 

4. 新界東 威爾斯親王醫院 ─

擴建大樓 

1,882.1 2010 年 6 月 

（預計） 

工程計劃的範圍包括在

威爾斯親王醫院興建一

座新大樓，內設約 800

張病床，為成人住院病

人提供急症、緊急護理

和深切治療所需的一切

主要服務。 

 

 

在未來已預留撥款以進行的擬議重建醫院計劃 

 

 
醫院 

聯網 
重建醫院計劃 

計劃預算 

（百萬元）

預計工程完成

日期 
內容 

1. 九龍西 明愛醫院第二期重建

計劃 

約 1,300 

（按付款當天

價格計算）

2012 年 8 月 主要工程包括： 

 

(i) 拆卸現有懷明樓，

並在原址興建一座

新日間醫護／康復

大樓，以設置 260

張 療 養 ／ 康 復 病

床、日間醫護和臨

時支援設施； 

 

(ii) 翻新懷愛樓，以重

置懷明樓、懷安樓

和懷仁樓的設施；

及 

 

(iii) 拆卸懷安樓、懷仁

樓和懷德樓，以闢

設一個康復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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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 

聯網 
重建醫院計劃 

計劃預算 

（百萬元）

預計工程完成

日期 
內容 

2. 九龍西 仁濟醫院重建工程 約 420（按

2006年 9月價

格計算） 

2014 年 主要工程包括： 

 

(i) 第一期工程包括拆

卸 C 座和 D 座，以

興建一幢新的大樓

作社區健康中心及

附屬設施﹔及 

 

(ii) 第二期工程包括拆

卸 E 座和 F 座，並

待現有的門診和相

關附屬設施遷進新

落成的社區健康中

心後，闢設園景區

／停車設施。 

 

 

綠化斜坡工程 

Greening Works for Slopes 
 

19. 蔡素玉議員：主席，政府曾表示在進行斜坡鞏固工程時會同時進行美化

工程。然而，本人獲悉，政府最近為 3 幅斜坡進行鞏固工程時，在移除原有

的樹木後並沒有補種樹木，其中一幅更只使用噴漿混凝土護面。這些斜坡一

幅位於舊山頂道（斜坡編號是 11SW-A/C211），另外兩幅位於馬己仙峽道（其

中一幅的編號是 11SW-D/CR1180，而另一幅則鄰近嘉慧園）。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上述斜坡的鞏固工程由哪個部門負責； 

 

(二) 會否在該等斜坡種植樹木或進行其他綠化工程；若會，詳情及時

間表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政府去年進行了多少項斜坡鞏固工程，當中有多少項沒有進行任

何綠化工程而只使用噴漿混凝土護面，以及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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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質 詢 中 的 3 幅 斜 坡 ， 分 別 位 於 舊 山 頂 道 （ 斜 坡 編 號 ：

11SW-A/C211）、馬己仙峽道（斜坡編號：11SW-D/CR1180）和馬

己仙峽道旁，嘉慧園背面（斜坡編號：11SW-D/CR330），都是由

路政署負責進行一般性的例行維修保養工作。此外，土木工程拓

展署在防止山泥傾瀉計劃中亦會負責進行一些主要斜坡鞏固工

程。在此計劃中，土木工程拓展署最近為位於馬己仙峽道（斜坡

編號：11SW-D/CR1180）和馬己仙峽道旁，嘉慧園背面（斜坡編

號：11SW-D/CR330）的兩幅斜坡完成了鞏固工程。 

 

(二) (i) 位於舊山頂道斜坡編號 11SW-A/C211 的斜坡 

 

 在去年 8 月颱風派比安襲港期間，該斜坡上有樹木倒下，影

響道路安全，路政署因此即時將倒下的樹木移走。由於這斜

坡陡峭，並不適合補種樹木，所以路政署計劃在斜坡腳位置

加建花糟及種植植物，以綠化該斜坡。這綠化工程將於本年

年中展開，預計在本年年底完成。 

 

(ii) 位於馬己仙峽道斜坡編號 11SW-D/CR1180 的斜坡 

 

 土木工程拓展署已在 2006 年 9 月為該斜坡完成了鞏固工

程，由於該斜坡的坡面上有鬆散礫石體及大部分斜坡的坡度

非常陡峭，不適合以植被作爲斜坡護面，所以土木工程拓展

署在該斜坡上採用了噴漿混凝土護面。為了改善其外觀，有

關部門已在斜坡面加設了種植孔，在其中種植植物，待植物

長成後便可綠化斜坡上大部分的噴漿混凝土護面。 

 

(iii) 位於嘉慧園背面斜坡編號 11SW-D/CR330 的斜坡 

 

 土木工程拓展署亦已在 2007 年 2 月完成了該斜坡的鞏固工

程。該工程開展前，已發現斜坡上有些樹木枯萎，有需要移

去。由於大部分斜坡的坡度均非常陡峭，不適合採用植被護

面，所以亦採用了噴漿混凝土護面，並已在合適的地方補種

植物，其中包括在斜坡頂上種植樹木及在斜坡面加設了種植

孔，在其中種植植物，待植物長成後便可綠化斜坡上大部分

的噴漿混凝土護面。 

 

(三) 政府在斜坡或擋土牆經常作出例行維修保養的工作，包括清理渠

道及修剪野草等，這些工作都不會影響有關斜坡現有的坡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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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為斜坡作出例行維修保養外，土木工程拓展署及各斜坡維修部

門在 2006 年共為 601 幅斜坡及擋土牆進行鞏固及改善工程。其

中有 196 幅斜坡及擋土牆由於不適合採用植被護面，所以要以噴

漿混凝土作護面處理，但這些斜坡及擋土牆的護面均有加入園境

美化的處理，如鋪砌石塊、在斜坡腳設置種植槽，或在坡面加設

種植孔種植植物等。 

 

 在斜坡鞏固及改善工程中不能採用植被護面的主要原因包括: 

 

(i) 斜坡安全理由，例如非常陡峭或內有鬆散岩石的斜坡； 

 

(ii) 陡峭岩石坡或砌石護土牆的表面並不適合種植植被；及 

 

(iii) 鄰近居民因山火、蚊患等原因而反對綠化。 

 

 

政府部門使用膠袋 

Use of Plastic Bags b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20. 陳偉業議員：主席，現時政府部門經常使用黑色膠袋收集垃圾及殘枝落

葉，亦以黑色膠袋運送回收廢物。有市民向本人反映，政府使用大量黑色膠

袋，不但破壞景觀，並會增加塑膠廢物。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每年各政府部門分別使用的膠袋數量，以及當中不能

生物降解的膠袋數量；及 

 

(二) 有否措施減少各政府部門使用膠袋的數量；若有，措施的詳情；

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作 為 負 責 環境 衞 生 和 提 供 街 道 清 潔 服 務 的 部

門，每年使用的膠袋數目約為 500 萬個，即平均每區每天使用約

750 個膠袋。由於其他政府部門的辦公室和場地的清潔工作大多

由物業管理公司或清潔公司負責，我們並沒有該等公司在收集垃

圾時使用膠袋數量的資料。另一方面，我們瞭解有近 30 個政府

部門的辦公室已有使用可降解或含再造塑料的膠袋盛載垃圾，而

環境保護署亦會鼓勵其他政府部門考慮轉用可降解或含再造塑

料的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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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節省資源運用一直是政府部門“綠色管理”的工作重點。政府部

門已採取各種措施減少使用膠袋，包括以可再用尼龍袋取代膠

袋、要求清潔公司在有需要時才更換垃圾膠袋、重複使用同一個

膠袋、透過內部通訊提醒同事少用膠袋等。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2007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07 
 

秘書：《2007 年撥款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2007 年撥款條例草案》 

APPROPRIATION BILL 2007 
 

財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2007 年撥款條例草案》。 

 

 “振興經濟、促進就業、改善民生”一直是我就任財政司司長以來鎖定

的政策目標，亦是我制訂 2007-2008 年度預算案的方針。回顧過去幾年的經

濟發展，我相信這個方向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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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感謝社會各界在過往數個月向我提出很多寶貴意見。為貫徹行政長

官“以民為本、務實進取”的施政理念，我很希望這份預算案可以做到力之

所及、藏富於民，並且平衡社會不斷轉變的訴求，在為下屆政府留有空間的

同時，我亦能具前瞻性地為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社會和諧及社會穩定作出

貢獻。 

 

 2003 年 8 月，我就任財政司司長時，香港正面對極為嚴峻的挑戰。由於

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及 SARS 爆發的影響，香港經濟陷入寒冬，消費和

投資氣氛低落，通縮亦持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自 1998 年以來一共下跌了

16%，而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更累積下跌了 23%，公共財政赤字連年擴

大。在那個關鍵時刻，我深深感受到身為財政司司長所肩負的責任。雖然當

時面臨逆境，但我對香港市民的自強不息、勇於創新和堅毅不屈的精神仍然

充滿信心。我相信只要大家能共同努力，一定能克服逆境，使香港經濟更勝

於前。 

 

 憑着香港人的幹勁，加上國家大力支持，經濟不但逐步擺脫困境，並且

強勁復甦，情況跟 2003 年低潮時有天壤之別。現時，地產市道顯著改善，

負資產個案亦由高峰期的超過 10 萬宗，降至 2006 年年底的 8 400 宗。訪港

旅客亦由 3 年前的一千五百多萬，增加至 2006 年的二千五百多萬，增幅超

過 60%。截至 2 月中，股票市場的總市值較 2003 年的低位大幅增加三倍。困

擾香港多年的通縮問題，在 2004 年年中亦隨着經濟強勁復甦而消失。 

 

 2006 年，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6.8%。經濟增長在過去連續 3 年都在趨勢

之上，平均每年增長達 7.6%，而且經濟增長層面亦不斷擴闊。在消費方面，

2006 年全年零售總額較 3 年前增長 23%。在投資方面，去年整體投資增長 8%，

是連續 4 年加速增長，也是自 2000 年以來的最大升幅。（圖一） 

 

 勞工市場普遍好轉，總就業人數在過去 3 年屢創新高，最新數字已接近

350 萬，較 2003 年經濟谷底時增加超過 31 萬人。失業率已由 2003 年年中的

8.5%高位，回落至最近的 4.4%，為 6 年來的低位。長期失業人數亦較 2003

年的高峰下跌超過一半。今年 1 月底的失業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個案，較 2003 年高峰時的 51  400 宗，減少了 14  000 宗。（圖二） 

 

 為解決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和使公共財政可以回復穩健，我在 2003 年

上任後提出政府三大財政目標： 

 

 第一，把政府經營開支減至 2,000 億元； 

 

 第二，恢復經營帳目和綜合帳目的收支平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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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將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控制在 20%或以下。 

 

在社會各界和政府共同努力下，這些目標在 2005-2006 年度已提早 3 年全部

達到了。 

 

2006-2007 年度結算 

 

 經濟強勁復甦令政府的財政狀況大有改善。 

 

 我預計 2006-2007 年度經營開支為 1,957 億元，較 2005-2006 年度輕微

上升 1.7%。我們連續 3 年成功控制政府經營開支在 2,000 億元以下，實在難

得。 

 

 由於各部門努力精簡架構和簡化工作程序，公務員編制在 2007 年 3 月

底會減至約 161 000 個職位，達到預期目標。各部門的同事雖然在厲行節約

的環境下承受了更大工作壓力，但仍然保持廉潔高效和盡忠職守，落實各項

施政，為社會和市民提供了優質的公共服務。我在這裏向他們致以衷心謝意。 

 

 受惠於經濟向好、企業盈利及薪金上升、香港股票市場交投旺盛及物業

市場穩定，政府的收入遠比預期為高。我預計 2006-2007 年度經營盈餘為 386

億元，綜合盈餘為 551 億元。 

 

 修訂預算與原來預算出現差異，（眾笑）主要由於經濟表現較預期理想。

去年，本地生產總值增長 6.8%，大幅高於市場及政府在去年年初所預測的

4%至 5%的升幅。因此，2006-2007 年度單是投資收入、地價收入、印花稅、

利得稅和薪俸稅方面，已較原來預算高出 310 億元。此外，編製預算案是一

項龐大的工作。政府收入和開支總額每年約 5,200 億元，涉及二百多個收入

項目、八十多個開支總目及 8 個特定用途基金下的多個開支項目。預算案與

實際數字由於不同因素影響而出現差異，是可以理解的。 

 

展望 

 

 內地經濟持續蓬勃增長會繼續帶動亞洲經濟，而美元弱勢亦有利本港出

口。此外，就業情況不斷改善，美國暫緩加息，估計今年內部需求會是本港

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然而，外圍經濟環境存在不少變數，例如全球金融市

場風險上升、美國的經濟放緩及房地產市場能否軟着陸等，因此，金融市場

在今年可能會有較大波動。但是，總括而言，我對今年的經濟前景是審慎樂

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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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來說，除非有突發的嚴重事故或外來沖擊，否則，我預測今年香港

經濟會繼續穩健增長，本地生產總值可望有 4.5%至 5.5%的升幅，高於過去

10 年趨勢增長的水平。隨着經濟進一步向好，就業情況有望繼續改善。 

 

 我對香港經濟的中期前景亦有信心。香港繼續邁向高增值服務，進一步

發揮作為區內金融、貿易和物流中心的角色，與內地經濟融合亦會帶來不少

協同效應。我估計 2008 年至 2011 年，香港經濟可望每年平均增長 4.5%，而

本地生產總值平減物價指數的中期趨勢升幅，則預測為 1.5%。綜合兩者，2008

年至 2011 年中期，經濟名義趨勢增長預測為 6%。 

 

 在經濟強勁增長的同時，本地生產力亦持續改善，因此，通脹率在 2006

年仍能保持在 2%的較低水平。2007 年通脹基本趨勢會緩升，而其後 4 年，

估計通脹平均會在 3.5%的水平。但是，由於公屋減租、學前教育學券計劃的

推行及預算案內提出的措施的影響，2007 年通脹率估計將回落至 1.5%。經

濟學者普遍認為，溫和通脹是經濟健康現象，因此無須過分擔憂。但是，政

府亦會密切監察通脹的趨勢。（圖三） 

 

 香港經濟回復穩健，讓我們有更大空間來思考和策劃未來發展路向。在

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我認為有 3 項原則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市場主導、政府促進； 

 

第二，嚴守財政紀律，審慎理財，即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並使財

政預算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及 

 

第三，維持簡單及低稅率稅制。 

 

 經濟不斷轉型的能力，是香港維持競爭力的主要元素。現時，服務業佔

本地生產總值 91%，而增長速度最快的行業包括金融服務、進出口貿易和物

流等。如果香港要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穩佔一席，就必須繼續朝向高增

值、知識型經濟的方向發展。此外，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是我們未來經

濟發展的關鍵。香港的經濟轉型應配合內地經濟發展，以達致互利共贏。為

此，我們應該做好 3 方面的工作： 

 

第一，鞏固競爭優勢 ─ 全力發展金融、貿易、物流及旅遊等行業，

藉此帶動各種經濟活動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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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創造有利知識型經濟的條件 ─ 匯聚人才、培育創意產業及促

進科技研發工作；及 

 

第三，關懷弱勢社，幫助他們自力更生，改善生活。 

 

鞏固優勢 推動發展 

 

深化與內地經濟融合 

 

 我們須鞏固“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推動發展香港成為國際上

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國家經濟快速發展和優化產業結構，為香港帶來很多

機遇，亦有挑戰。我們應抓緊機遇，以勇於創新和靈活應變的態度，發揮我

們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為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作出貢獻。“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的簽訂及落實，

是互惠共贏經濟合作的最佳體現。我們會與內地保持密切聯繫，確保 CEPA

有效實施，並會繼續與內地商討進一步開放措施，為香港企業在內地爭取最

大的發展空間。 

 

 “‘十一五’與香港發展”經濟高峰會轄下的 4 個專題小組，已就香港

如何提升多項優勢領域的競爭力和配合國家發展，提出了具體建議。政府現

正詳細研究有關建議，並積極推行在今年上半年可以落實的項目。 

 

國際金融中心 

 

 金融服務業是香港的重要經濟支柱，直接貢獻本地生產總值約 13%，僱

用超過 18 萬人。2006 年，香港股票市場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已超越紐

約，位列亞洲第一，全球第二。我們已取消遺產稅及豁免離岸基金繳交利得

稅，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主要的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展望未來，我認為金

融服務業將會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 

 

 隨着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不斷優化，對優質金融服務的需求會大大增加，

我認為香港金融業未來有很大發展空間。內地與香港兩個金融體系之間應該

建立互補、互助、互動的“三互”關係。我們擁有先進的金融基礎建設、符

合國際水平的監管制度、具深度和高流通性的國際化金融市場、大量金融界

專才及多元化投資產品，可以在提高內地資金融通效率和協助國家金融體系

改革方面，作出以下貢獻： 

 

第一，香港金融機構和專業人才“走進去”內地市場，有助提升內地企

業管治水平和引進創新的金融產品，並提高內地的資金融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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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香港可協助內地企業籌集資金及走向國際市場，同時為內地資金

“走出去”提供環球投資平台。此外，通過擴大人民幣業務，香港可以

作為人民幣走向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的試驗場地。香港穩健的

金融體系及兩地監管機構的緊密合作，會有助管理相關的風險；及 

 

第三，兩地可共同建立適當渠道，讓在兩地發行的金融工具可以互通。

這有助豐富兩地市場金融工具的品種，以及增加投資者的選擇。市場規

模因這些聯繫而擴大，亦會有助提高市場效率和流動性。 

 

 在促進市場發展方面，我們會研究擴闊來港上市的企業來源，希望吸引

優質的海外公司到香港上市。我們亦正研究如何配合內地市場對風險管理的

需求，進一步發展包括金融和商品期貨交易的衍生工具市場，以及保險業和

再保險業。 

 

 在改善規管架構方面，香港是全球率先實施《新巴塞爾資本協定》的地

區之一，這有助加強銀行業務的風險管理。另一方面，我們會在本立法年度

向立法會提交法案，為重要的上市規定提供法律上的依據。我們亦已成立財

務匯報局，以加強規管本港會計專業和上市公司的財務匯報質素。此外，我

們正進行重寫《公司條例》的工作，以確保我們的公司法例，切合香港作為

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發展需要。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亦會研究如何

更充分地運用交易徵費所得的部分收入，以加強保障和教育投資者的工作。 

 

 做好上述配合國家金融發展和增強自身競爭力兩方面的工作，將有助提

升香港成為國家的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亦可加強在全球金融一體化下對國

家金融安全的保障。 

 

貿易物流發展 

 

 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系，亦是主要的國際貿易和物流樞紐。貿易

物流及有關行業僱用全港四分之一的工作人口，對經濟的直接貢獻達 29%。 

 

 在貿易方面，我們會繼續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工作，以早日確立更

完善的多邊貿易規則和制度。與此同時，我們亦會繼續與貿易夥伴尋求達成

更多自由貿易協議。 

 

 為了提升物流業的競爭力，我認為有需要建立一個無縫的貨運系統和清

關平台。我們會興建電子預報道路貨物資訊系統和推行貨車智能資訊系統試

行計劃，以提高貨運業的操作效率。我們亦會與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合作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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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計劃，協助物流業從業員掌握相關的資訊科技和自動化系統。此外，經

濟發展及勞工局亦會繼續與業界商討如何進一步提升物流業的競爭力。 

 

 在航空運輸方面，去年，香港的航空客貨運量再創新紀錄，客運量達 4 450

萬人次，而貨物吞吐量則達 358 萬公噸。為鞏固香港作為航空樞紐的地位，

香港機場必須不斷提升效率、擴大航線網絡及增加客貨處理量。為促進民航

業的長遠發展，我會預留 31 億元，以更換現時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以及

在機場島興建民航處新總部。此外，民航處亦會改進現有的飛行程序和空管

技術，並與航空業界和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合作，以進一步提升機場

現有跑道的升降量。該處亦會繼續與內地及澳門民航當局商討如何更有效使

用區內空域及增加航道。另一方面，機管局正為增設新貨運站招標，以及研

究是否須興建第三條跑道。 

 

推廣旅遊 

 

 旅遊業為香港帶來可觀的收入及提供大量就業機會。 

 

 我們有條件優化大都會旅遊模式。我們的旅客既有來自世界各地參與商

務及會議展覽，也有不少來港享受大都會多姿多采的購物、飲食，以及中西

薈萃的文化和消閒活動，充分展現香港作為一個時尚大都會的魅力。 

 

 政府會繼續發展旅遊基建及開發新的旅遊景點，提升香港對旅客的吸引

力。繼香港濕地公園及昂坪 360 的啟用，以及香港迪士尼樂園加建新項目後，

海洋公園的重新發展計劃已於去年年底動工。至於在啟德發展新郵輪碼頭的

計劃，我們打算在年底進行招標，預期第一個泊位可於 2012 年啟用。另一

方面，我們會按自然保育及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推廣綠色旅遊，讓更多旅客可

欣賞到香港美麗的大自然景色。 

 

 內地是我們最大的客源市場。個人遊計劃現時已覆蓋 49 個內地城市，

約有 2.6 億人可透過這計劃到香港旅遊。旅遊發展局會集中在這些城市推廣

香港的優質旅遊服務，並加強宣傳在港的購物保障及權益，以配合國家的

“誠信旅遊”政策。此外，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將聯同旅遊業界，

為內地旅客提供更多在港消費的信息和協助。 

 

 為使旅客及市民對在香港購物更有信心，消委會將會檢討保障消費者權

益的現行措施，包括如何改善有關法例，以更有效打擊誤導或不良的銷售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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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營商環境 

 

拆牆鬆綁 

 

 我上任以來一直推動拆牆鬆綁的工作，以改善營商環境。方便營商諮詢

委員會在過往 1 年已就建造、地產、食物、零售及娛樂行業的規管，提出多

項簡化程序的建議。為進一步改善香港的發牌制度，我們已推出精明規管計

劃，包括為更多行業設立營商聯絡小組、就發牌申請訂立更全面的服務承諾

及指引，以及更廣泛採用電子服務。 

 

 公平競爭對香港經濟發展極為重要。競爭政策檢討委員會已完成對競爭

政策的檢討，並建議政府引入跨行業競爭法。這方面的諮詢工作剛完結，我

們現正考慮所收到的意見。 

 

推動環保 

 

 保護環境不單可以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而且有助改善營商環境。行政

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提供優惠，鼓勵車主更換舊式柴油商業車輛，

我會為此投放 32 億元。同時，行政長官亦提出減免環保車輛的汽車首次登

記稅，有關計劃將於 4 月 1 日推行。市民可從今天起在環境保護署（“環保

署”）和運輸署網頁瀏覽有關符合這項計劃的車輛型號資料。 

 

 為了減少廢物及落實“污染者自付”的原則，環保署現正積極研究就不

同產品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該署已完成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的研究，並將

於短期內提出具體方案。預計有關的法案可於本年度提交立法會。 

 

發展知識型經濟 

 

人才匯聚 

 

 高質素的人力資源是發展知識型經濟最重要的條件。因此，政府一直大

力投資本地教育服務，提升教學質素，培育優秀人才。在 2007-2008 年度，

教育的經常開支將達 501 億元，佔整體開支近四分之一，較本年度增加 22

億元。 

 

 政府會繼續支持各大專院校吸引更多非本地大專學生來港就讀及在畢

業後留港工作，以擴充香港的人才資源。此外，我們會繼續透過各個輸入專

才計劃，吸引世界各地優秀人才來港發展。以去年為例，我們透過這項計劃

成功吸引超過 27  000 名專才來港，較 2003 年增加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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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及創意產業 

 

 為配合知識型經濟發展，我們必須在科研方面加大力度。我會邀請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聯同研究資助局，考慮如何進一步鼓勵高等教育院校進行更

多包括創新及科技的優質研究。我亦計劃放寬創新及科技基金轄下的小型企

業研究資助計劃及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的限制，以進一步鼓勵應用科技的研

究。 

 

 為了方便市民使用互聯網，我們會在未來兩年預留 2.1 億元，在全港各

區的政府場地提供 WiFi 無線上網設施，免費供市民使用。我們計劃於 1 年

內優先在所有公共圖書館、主要的文娛康樂中心、社區會堂、大型公園，以

及市民常到的政府辦事處，裝設無線上網設施。 

 

 要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工商界必須透過創新意念，突破傳統的框架，發

展自己的設計及品牌，以提升香港在高增值產業的競爭力。 

 

 電影是我們重要的創意產業。改編自香港劇本“無間道”的荷里活影

片，獲得今屆奧斯卡多個大獎項，這反映了香港電影創作的高質素和在國際

市場發展的潛力。我為本地的電影界感到十分驕傲。電影發展委員會已就電

影業的發展策略向政府提交報告。該報告其中一項建議是成立一項新的基

金，幫助解決電影製作的融資和人才缺乏的問題。我已為此預留 3 億元。工

商及科技局局長會就該基金的具體運作，徵詢即將成立的電影發展局的意

見。 

 

扶助弱勢社羣 

 

 扶貧委員會在過去兩年一直就如何預防及紓緩貧窮和推動助人自助進

行深入探討，並向政府提出具體建議和協助推動扶貧工作。我會投放約 9 億

元，推行一系列扶助弱勢社羣的措施，包括促進就業、支持社會企業發展，

以及強化家庭、培育兒童和照顧長者。委員會將繼續研究其他扶貧建議的可

行性，並會在年中向政府提交報告。 

 

 政府扶貧政策的核心思想，是透過促進就業，幫助弱勢社羣從受助走向

自強。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必須顧及那些未能適應經濟轉型的工

友，為他們提供就業支援及再培訓，協助他們自力更生及改善生活，以締造

和諧社會。 

 

 政府已接納扶貧委員會的建議，在年中推出為期 1 年的“交通費支援試

驗計劃”，以鼓勵居住在偏遠地區並有經濟困難的失業和低收入人士求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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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區工作。預計這項計劃涉及的支出約 3 億元。此外，我們會為“青少年見

習就業計劃”及“展翅計劃”的學員提供交通津貼，幫助他們提升就業能

力。 

 

 至於那些有工作的綜援受助人，在豁免計算入息安排方面，我會把首

600 元“無須扣減”的限額調高至 800 元，並把領取綜援不少於 3 個月才可

享有豁免的規定放寬至不少於兩個月。估計這項措施所需開支每年約為

3,000 萬元。 

 

支持社會企業 

 

 我在去年的預算案提出支持社會企業的發展，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

同。民政事務總署已經推出“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至今已資助 41

個社會企業計劃，預計可提供約 750 個職位。為培訓社會企業的管理人才，

在扶貧委員會的推動下，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和多所大專院校將在年中推出本

港首個社會企業管理人員培訓課程。我們會積極結合商界、社福界與教育界

的力量，繼續努力推動和配合社會企業在香港進一步的發展。 

 

強化家庭支援 培育兒童發展 

 

 過去兩年，我們已額外投放約 2 億元，為有需要的家庭及兒童提供支援

服務。在 2007-2008 年度，我們將會增加撥款加強以下服務： 

 

─ 增撥 5,200 萬元，增加為有殘疾的學前兒童而設的早期教育及訓練

中心和特殊幼兒中心服務名額，並為殘疾人士增加日間訓練和住宿

照顧服務的名額。政府瞭解社會對殘疾人士住宿照顧服務的需求，

並會致力探討如何處理有關的問題； 

 

─ 增撥 3,100 萬元，加強照顧家庭暴力受害者、強化家庭福利服務，

以及增加為有需要家庭提供的幼兒服務； 

 

─ 增撥 2,000 萬元，加強外展服務，深入社區推廣精神健康，並及早

識別有心理困擾人士，給予適切支援；及 

 

─ 在未來 3 年共撥款約 1,000 萬元，擴展“自在人生自學計劃”，包

括增強家長教育，鼓勵持續進修，幫助更多婦女提升自我能力。 

 

 為使弱勢社羣兒童有額外的發展機會，我會預留 3 億元，以成立兒童發展

基金。扶貧委員會將會就該基金的具體運作進行討論。此外，我們打算分階

段把“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推展至全港各區，以及加強社會服務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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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長者支援 提倡積極安老 

 

 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加強長者的照顧和支援服務。2007-2008 年度新

增及改善的服務包括： 

 

─ 增撥 3,800 萬元予全港 156 間長者中心，加強其外展工作，以接觸

更多獨居長者，特別是隱閉長者，鼓勵及協助他們建立社交生活，

並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轉介及支援服務； 

 

─ 增撥 1,600 萬元，在新的特建安老院舍增加資助安老宿位。隨着人

口老化，資助安老宿位的需求將不斷增加。扶貧委員會與安老事務

委員會將會繼續探討如何能更有效回應這方面的挑戰；及 

 

─ 在未來 4 年撥款 9,600 萬元，在兩個地區推行試驗計劃，為離開醫

院而有困難照顧自己的長者提供一條龍支援服務。 

 

嚴守財政紀律 締造可持續發展 

 

 穩健的公共財政，對貨幣和金融體系的穩定、投資者的信心，以至香港

整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均非常重要。現在財政狀況得以回復穩健，其中一

個重要原因是我們一直堅守財政紀律。我會繼續本着“應用則用、應慳則

慳”的原則，善用財政資源。我的財政政策會致力在促進經濟發展、改善民

生及照顧香港長遠利益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開支預算 

 

 預計 2007-2008 年度政府整體開支總額為 2,484 億元，其中教育、社會

福利、衞生及保安的範疇，佔整體開支 60%以上。政府整體的經營撥款在

2007-2008 年度則為 2,142 億元，較 2006-2007 年度增加 52 億元。各政策局

來年的經營撥款亦會相應增加。 

 

基建工程 

 

 推動基礎建設有助促進經濟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以及改善生活環境。

正如我曾承諾，在未來數年，我們會繼續為基建工程平均每年預留 290 億元。 

 

 在預算案諮詢期間，我收到很多意見，都是希望政府加快落實各項基建

項目，為本地建造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我們完全認同市民希望加快基建工

程的訴求，並一直在這方面作出努力。有關政策局及工程部門會加快推展大

型基建項目。在下一個財政年度會有多項大型工程進入施工階段，包括添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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艦發展工程、2009 年東亞運動會的體育設施的改善及提升工程、更換及復修

水管工程第二階段，以及各區的渠務工程，估計可為建造業創造大約 23  000
個新職位。 

 

 此外，我們正策劃一些大型項目，如開支達 252 億元的中環灣仔繞道及

灣仔發展計劃第二期、125 億元的中九龍幹線，以及 98 億元的啟德發展計劃

等，預計可為建造業提供約一萬四千多個新職位。不過，這些項目由於需要

較長的時間進行前期工作，包括公眾諮詢，至今仍未能落實動工。因此，我

們十分希望社會各界能齊心協力，盡快就這些項目達成共識，讓工程可以及

早展開。 

 

 我們亦已完成修訂“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本着均衡發展和保育的整

體規劃理念，我們會優先推展能夠帶動當地經濟和有利民生的項目。至於其

他影響本港長遠經濟發展的項目，我們會根據實際情況，審慎探討各項發展

計劃的最佳落實模式和時間表。以發展“物流園”為例，目前其可行性研究

快將完成。研究完成後，政府會就落實計劃的細節諮詢各界。 

 

人手編制 

 

 由於必須嚴格控制公務員的編制，我們只會在認真審視人手情況及其他

服務提供方式的可行性後，才會考慮填補現有公務員職位或開設新職位。為

了落實各項政策措施，並回應市民對公共服務日增的需求，我們預計在 2008

年 3 月底，公務員編制會略增至約 162 900 個職位，增幅少於 1%。 

 

 為了配合開設新職位和避免公務員隊伍可能出現接任問題，我們會由

2007 年 4 月 1 日起恢復公開招聘公務員。不過，納入了第二輪自願退休計劃

的職系，除非得到特別批准，否則仍會凍結公開招聘。 

 

 政府一貫的公務員薪酬政策，是提供足夠的薪酬以吸引、挽留和激勵有

合適才幹的人，為市民提供高質素的服務，以及在公務員與私營機構薪酬保

持大致相若的原則下，確保公務員薪酬是公務員和市民都認為是公平的。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現正與職方代表商討，如何將最近完成的薪酬水平調查結果

適當地應用於公務員隊伍，以及制訂更完備的公務員年度薪酬調整機制。倘

若決定調整公務員薪酬，估計 2007-2008 年度的預算應可應付有關的需要。 

 

收入 

 

 主席女士，力之所及、藏富於民是我的承諾。隨着香港經濟強勁復甦，

政府的財政狀況得以改善，我會建議一系列寬減措施，與市民共享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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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果。然而，任何稅務寬減措施都應盡量避免進一步收窄稅基，並符合“能

者多付”的原則。 

 

薪俸稅 

 

邊際稅階及稅率 

 

 我建議把薪俸稅的邊際稅階及邊際稅率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

即邊際稅階由 3 萬元擴闊至 35,000 元，而最高的兩個邊際稅率則由現時的

13%及 19%，分別調低至 12%及 17%。個人免稅額和標準稅率則維持不變。 

 

子女免稅額 

 

 為紓緩父母在養育子女方面的負擔，我建議把子女免稅額由現時每名

4 萬元提高至 5 萬元。此外，我建議就每名子女在出生的課稅年度，提供一

次過額外 5 萬元的子女免稅額。 

 

個人進修開支扣除 

 

 為配合香港知識型經濟的發展，政府一向鼓勵在職人士透過進修，不斷

自我增值。為此，我建議把個人進修開支的最高扣除額，由 4 萬元增加至

6 萬元。 

 

 以上的個人稅項寬減措施會在 2007-2008 年度落實。這些措施會減輕 110

萬名納稅人的稅務負擔，而政府每年收入則會減少約 49 億元。 

 

物業印花稅 

 

 大部分中產家庭都希望擁有自己的物業。我建議由即時開始，把價值 100

萬元至 200 萬元物業的買賣印花稅，由現時按物業價值 0.75%的稅率徵收，

調低至定額 100 元，即與價值 100 萬元或以下物業的印花稅額相同。這項措

施估計每年可惠及約 3 萬名置業人士，而政府每年的收入則會減少約 2.5 億

元。 

 

含酒精飲品應課稅品稅（眾笑） 

 

 我相信調低酒稅會有助本地餐飲、旅遊以至批發零售酒類飲品行業的發

展，也會令市民大眾受惠。我建議由即時開始，把啤酒及其他酒精濃度不多

於 30%的酒類飲品稅率，由現時的 40%，調低至 20%。此外，葡萄酒稅率則由

現時的 80%，調低至 40%。這項建議會令政府每年的收入減少約 3.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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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預算案諮詢期間，有意見認為預算案應更具前瞻性，例如取消酒稅，

以增加經濟活動和促進就業，並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區內酒類飲品的展銷、貿

易及物流中心。如果這項具創意的建議獲社會的廣泛支持，我願意積極考慮。 

 

煙酒免稅額 

 

 現時訪港旅客和香港居民入境時可享有的煙酒免稅額，並不相同。我建

議劃一有關的免稅額。香港居民入境時可享的酒類免稅額，會由現時的 750

毫升無氣葡萄酒，調高至 1 公升，而這免稅額亦會適用於所有酒類飲品。另

一方面，我建議把旅客入境時的煙草免稅額調低至現時適用於本港居民的水

平。以香煙為例，免稅額會由現時的 10 包減為 3 包。這項措施將於有關附

屬法例通過後生效。 

 

一次過回饋措施 

 

 我亦建議以下幾項一次過的回饋措施。 

 

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 

 

 我建議寬免 2006-2007 年度 50%的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上限為

15,000 元，有關金額會在納稅人 2006-2007 年度的最終應繳稅款中扣減。這

項措施會令政府在 2007-2008 年度的收入減少約 81 億元。 

 

差餉 

 

 我建議寬免 2007-2008 年度首兩季的差餉，以每戶每季 5,000 元為上

限。這項建議可令 99%的住宅物業及 86%的非住宅物業在首兩季完全免繳差

餉。政府在 2007-2008 年度的收入會因而減少約 52 億元。 

 

額外社會福利援助 

 

 我剛才已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扶助弱勢社羣的具體建議，涉及的政府開支

約 9 億元。為使綜援和“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受助人能共享經濟繁榮的成

果，我亦建議在 2007-2008 年度向綜援受助人發放額外 1 個月的標準金額，

以及向“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受助人發放額外 1 個月的福利金。這項措施會

令超過 100 萬人受惠，在 2007-2008 年度涉及的政府開支約為 1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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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儲備 

 

 財政儲備預計在本年 3 月 31 日為 3,658 億元。預計未來 5 年財政儲備

會維持在 3,900 億元至 5,800 億元的水平。我開始就任財政司司長時，政府

財政赤字嚴重，綜合帳目連續兩個財政年度出現超過 600 億元的赤字。當時

估計財政儲備會繼續下降，因此，我把財政儲備的目標水平定為相等於 12

個月的政府開支總額。現在財政儲備已超越這個水平，但應否繼續維持這個

目標水平，則有不同意見。 

 

 香港的財政儲備有兩個主要的功用。第一是應付由於經濟周期回落、突

發事件或社會結構轉變而帶來的財政壓力；第二是協助外匯基金維持香港貨

幣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我認為財政儲備無須不斷增加，只須保持在一個適當

的水平，以提供足夠的資源，應付不時之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金組織”）在去年年底對香港的財政狀況作出

分析時表示，雖然香港經濟受惠於優越的宏觀經濟管理、靈活的市場和成熟

的金融基建，但他們關注到香港稅基狹窄、政府收入不穩定及人口老化會對

中期的政府支出帶來壓力。基金組織認為，假如沒有任何政策轉變或改革，

香港的理想儲備水平應該維持在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 30%至 50%，以應付收

入波動；而在 2030 年則額外須有相等於本地生產總值 30%的儲備，以應付人

口老化所帶來的財政壓力。我認為基金組織的建議值得我們參考。由於財政

儲備對維持香港的穩健公共財政制度至為重要，政府應該多聽一點社會各界

在這方面的意見，才作出決定。 

 

財政儲備投資收入 

 

 財政儲備的投資收入是政府一項重要的收入來源，但卻極不穩定。過去

10 年，財政儲備收入佔政府收入的比率，介乎 0.5%至 18%之間。同時，我也

聽到各界的意見，希望能提高財政儲備的回報。經過審慎的考慮後，以及在

不影響外匯基金捍衞港元和穩定香港貨幣金融體系的能力這原則下，我決定

修改財政儲備與外匯基金的分帳安排，主要目的是提高政府的投資收入和增

加其穩定性。 

 

 由 4 月 1 日起，財政儲備的回報會按外匯基金投資組合過往 6 年的平均

投資回報率計算。根據新安排，財政儲備在 2007 年的投資回報會按 7%計算。

我更會加入最低回報保證，確保每年投資回報不低於外匯基金 3 年期票據在

過往 1 年的平均孳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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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制改革 

 

 在過去的財政預算案中，我提出要居安思危，正視稅基狹窄、收入不穩

定、經濟轉型及人口老化等挑戰對公共財政所帶來的長遠壓力。我們在去年

7 月展開有關稅制改革的諮詢，探討擴闊稅基的最佳方法。各界普遍認同，

政府應藉擴闊稅基來穩定收入，令公共財政較為穩健和保持香港競爭力，雖

然社會未能就開徵商品及服務稅達成共識，但仍支持政府就擴闊稅基的不同

方案繼續與公眾討論。我們會在 3 月底諮詢期完結後擬備報告書，提交下屆

政府參考。 

 

醫療融資 

 

 醫療是公共開支一大項目。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會在今年就醫療服務

和融資制度的改革諮詢公眾，並一併研究為私人醫療保險保費提供扣稅優惠

的建議。 

 

中期財政預測 

 

 如果經濟按預期增長，我們就 2007-2008 年度至 2011-2012 年度作出的

中期預測如下： 

 

 2007-2008

（億元）

2008-2009

（億元）

2009-2010

（億元）

2010-2011 

（億元） 

2011-2012

（億元）

經營收入 2,214 2,447 2,582 2,706 2,872 

經營開支 2,142 2,217 2,295 2,375 2,458 

經營盈餘 72 230 287 331 414 

非經營收入 524 630 640 638 675 

非經營支出（已計入資本投資

基金支出） 

342 364 470 515 502 

政府債券償還款項 — 27 35 —  —  

非經營盈餘 182 239 135 123 173 

綜合盈餘 254 469 422 454 587 

─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1.7% 2.9% 2.4% 2.5% 3.0% 

財政儲備結餘 3,912 4,381 4,803 5,257 5,844 

─ 相等於政府開支的月數 19 20 21 22 24 

─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25.4% 26.9% 27.8% 28.7% 30.1% 

公共開支 2,678 2,765 2,956 3,088 3,160 

─ 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17.4% 17.0% 17.1% 16.8%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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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帳目方面，我們預計 2007-2008 年度會錄得 72 億元盈餘，以後會

逐年增加，預計 2011-2012 年度會出現 414 億元盈餘。綜合帳目方面，預計

2007-2008 年度會錄得 254 億元盈餘，到 2011-2012 年度將達至 587 億元。

我們會在未來數年適度增加經營開支，以加強政府的服務及應付通脹。（圖

四） 

 

結語 

 

 主席女士，這是我為香港編寫的第四份財政預算案，亦是本屆政府最後

一份的財政預算案。生於斯，長於斯，能夠有機會為香港市民服務，是我的

光榮。在過去 3 年，經濟回復繁榮，市民生活逐步改善，香港重現活力、市

民重拾信心，我實在感到鼓舞。憑着永不言敗、逆境自強的精神，香港人又

再一次創造奇蹟。 

 

 我一直本着實事求是、審慎理財、兼聽民意的態度，以香港長遠利益和

市民福祉為依歸，制訂每一年的財政預算案。我相信我的預算案已經在振興

經濟、促進就業和改善民生方面取得成果，盡量讓不同階層人士都能受惠。 

 

 我在任內曾經提出一些具爭議性的課題，例如取消遺產稅、提出擴闊稅

基的諮詢和檢討競爭政策等。雖然社會各界就某些課題未能達成共識，但我

堅信，只要是有利香港發展的建議，我便有責任提出。我剛就任財政司司長

時曾立定目標，重振香港經濟。現時經濟環境已大為改善，我深感欣慰。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 10 周年。國家經濟正大步向前，香港憑着“背靠

祖國、面向世界”的優勢，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不斷深化，令我對香港的前途

充滿信心。香港遇強越強，只要我們團結一致、奮力往前，必定可以創造更

美好的明天。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7 年撥款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2007 年撥款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現在押後，

預算案交由財務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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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7 年 3 月 7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上午 11 時 59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one minute to Twelv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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